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195號

上  訴  人即  

附帶被上訴人  貝真有限公司

法 定 代理人  張語真

訴 訟 代理人  劉上銘律師

複  代 理 人  張晏寧律師

被 上 訴人即  

附 帶 上訴人  集福客食品開發有限公司

法 定 代理人  蕭海蘋

訴 訟 代理人  朱坤茂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

月25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1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

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減縮部分外）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叁佰捌拾貳萬玖仟貳佰陸拾伍

元，及其中新臺幣壹佰叁拾萬零陸佰柒拾肆元自民國一百零八

年十二月七日起；其餘新臺幣貳佰伍拾貳萬捌仟伍佰玖拾壹元

自民國一百零九年九月五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之其餘上訴及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均駁回。

第一、二審（除減縮部分外）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被

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七十八，餘由上訴人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

分，由被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所命給付部分，於上訴人以新臺幣壹佰貳拾捌萬元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新臺幣叁佰捌拾貳萬玖仟貳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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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拾伍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貝真有限公司（下稱上訴人）主張：

兩造於民國107年4年2日簽訂合作協議書（下稱系爭協

議），約定共同進行商品開發及通路業務推廣等相關事宜，

並為此於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集福客食品開發有限公司

（下稱被上訴人）內部成立「特販事業部」（下稱特販

部），約定被上訴人應給付伊因業務推廣所得營業淨利中4

0%作為分潤，且每季即3個月結算後給付該分潤。伊因此為

被上訴人開發如附表一所示之商品進入統一超商通路（下稱

統一通路）、如附表二所示之商品進入全家超商通路（下稱

全家通路）販售。詎被上訴人未依約於108年10月15日前給

付108年7月至9月之分潤，嗣系爭協議經兩造於108年12月6

日合意終止。依鑑定人吳宗璋會計師（下稱鑑定人）之鑑定

結果，自107年4月2日起至108年9月30日止，伊應得之分潤

金額為新臺幣（下同）760萬8,073元，及依約特販部歷年盈

餘中所保留10%盈餘公積之40%即84萬5,341元，合計845萬3,

414元，扣除被上訴人已給付分潤313萬5,939元後為531萬7,

475元。爰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第3條第6項後段及第5條

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531萬7,475元，及其中168萬

0,976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08年12月7日起；其餘3

63萬6,499元自原審追加訴之聲明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

達翌日即109年9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原審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8萬0,302元及自108

年12月7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請

求。上訴人、被上訴人各自對其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

訴、附帶上訴。未繫屬於本院者，不予贅述）。並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

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493萬7,173元，及其中130萬0,674

元自108年12月7日起；其餘363萬6,499元自109年9月5日

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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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假執行。另就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答辯聲明：附帶上訴

駁回。

二、被上訴人則以：兩造已於108年9月30日合意終止系爭協議。

全家通路即日翊文化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翊公司）及

全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台公司）部分，因均非由上

訴人推廣之業務，不應列入分潤。則依鑑定人認定之統一通

路部分可供分配盈餘612萬0,858元，扣除如表三所示之108

年10月至110年1月期間之退貨金額、逆物流通費、實銷補

貼、廣告費及蜜麻花退貨後總損失共258萬6,497元後，盈餘

減為353萬4,361元（6,120,858－2,586,497＝3,534,36

1），上訴人可分配之利潤為141萬3,744元（3,534,361×40%

＝1,413,744），再扣除伊已分潤給上訴人313萬5,939元

後，上訴人尚應退還伊172萬2,195元。縱未扣除前述退貨及

相關費用，上訴人亦應退還伊68萬7,596元。而伊之總經理

黃清煌住臺北市，每週南下伊之臺中辦公室負責公司之營

運，故營業成本所列賓士車租金與特販部營運有關。又前述

退貨及相關費用共258萬6,497元以上訴人請求分配所保留之

10%法定盈餘公積共252萬3,384元部分，視為彌補虧損，兩

相抵銷結果，法定盈餘公積尚有不足，無從分潤予上訴人等

語，資為抗辯。並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被上訴人

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

之聲請均駁回。另就上訴人之上訴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查兩造於107年4年2日簽訂系爭協議，約定於107年4月1日起

至109年3月31日止之合作期間，共同進行商品開發及通路業

務推廣等相關事宜，及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因其業務推廣

所得之利潤淨利中之40%作為分潤，而分潤之方式係每季即3

個月結算乙次，於次月15號前由被上訴人將前1季之分潤匯

入上訴人之帳戶內等。又上訴人有為被上訴人開發如附表一

所示之商品進入統一通路即捷盟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捷

盟公司）及大智通文化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智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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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銷售。被上訴人已給付上訴人分潤金額313萬5,939元。

而兩造已合意終止系爭協議，並同意以遠見會計師事務所鑑

定報告（下稱鑑定報告）所鑑定107年4月2日至108年9月30

日的數據為兩造結算之基礎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

四第82、83、541頁及卷三第509頁），且有系爭協議、鑑定

報告、發票及匯款單、被上訴人與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捷盟公司所簽訂之商品供應合約可證（原審卷一第33至37

頁、本院卷一第321至358頁及卷四第53至77、106、269、11

9至137頁），堪信為真實。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兩造已於108年9月30日合意終止系爭協議：

　　查兩造不爭執系爭協議業經兩造合意終止（本院卷四第541

頁），然就合意終止之時間究係108年9月30日或108年12月6

日各執一詞。查謝尚勳為上訴人之實際負責人，業據與謝尚

勳有業務往來之久久好食品有限公司（久甘露企業社）實際

負責人即證人李憲章證述明確（本院卷一第482頁），另被

上訴人負責人配偶黃清煌結證稱：伊為被上訴人之總經理，

負責被上訴人公司之營業及合約部分等語（本院卷一第26

8、279頁），足認謝尚勳、黃清煌分別有代表上訴人、被上

訴人為終止系爭協議等相關事務之權限。又謝尚勳於108年8

月26日以Line通訊軟體發送訊息予黃清煌表示：「我們合作

到年底，可以嗎？」「這樣計算也比較簡單」…「還是你覺

得十二月份太久了看你要切在那個時間點都可以」等語（原

審卷三第151頁）；又謝尚勳與黃清煌於108年10月16日之Li

ne對話內容為：謝尚勳:「你跟我講一個時間點…」、黃清

煌:「終止是九月30」…黃清煌:「9/30帳務終止」、謝尚

勳:「先切好帳務，再終止合約…」、黃清煌:「〝因為如果

帳要終止在10月核對帳確認後最快有要拉到11月20號左

右〞」、「我沒意見」、謝尚勳:「之前黃先生說終止在九

月底」、「就依照你當時候說的」、「後面的金額就切一

切」等語（本院卷一第243頁），則觀諸前揭對話前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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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認謝尚勳、黃清煌分別代表上訴人、被上訴人達成於108

年9月30日終止系爭協議之合意，後續為核對帳務之問題。

是上訴人主張其當時係附「切好帳務」再終止系爭協議之條

件，因條件未成就，故系爭協議未於108年9月30日終止云

云，難認可取。另兩造既已合意系爭協議於108年9月30日終

止，則上訴人主張其以起訴狀繕本於108年12月6日送達予被

上訴人之方式，達成兩造合意終止系爭協議乙節，即無庸再

行審酌。

　㈡全家通路即日翊公司及全台公司之銷售額部分應列入上訴人

之分潤範圍：

　⒈查被上訴人於原審以書狀表示：「針對原告公司提出之附表

1原告協助被告公司業務發展之產品列表，其中就編號10至6

2通路（即如附表一所示之商品）為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及品名無意見，同意此部分之帳務資料等。針對該附表2其

中編號1至編號8通路（即附表二編號1至4、6至9所示之商

品）為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及品名無意見，同意此部

分之帳務資料等。」（原審卷一第319頁）、「被告公司對

於原告公司謝尚勳推廣被告公司之產品至日翊公司固無爭

執。」（原審卷三第124頁）等語及不爭執上訴人有推廣附

表二編號1、3、4所示商品（原審卷四第431至432、434

頁），又被上訴人於本院自認經由日翊公司所銷售如附表二

所示之商品屬上訴人推廣商品之範圍（本院卷三第509頁及

卷四第144頁）。佐以被上訴人於108年2、3月計算分潤予上

訴人時，亦將特販部二部（即全家通路部分）之銷貨收入計

入營業收入部分（原審卷一第65、67頁）；黃清煌於108年8

月11日向謝尚勳表示兩造間損益表各細帳包含統一及全家通

路的管銷費用等（原審卷四第199頁），足證上訴人有為被

上訴人開發推廣商品至全家通路銷售。

　⒉被上訴人雖嗣後撤銷上開自認，然為上訴人所不同意（本院

卷四第146頁），依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規定，被上訴

人須舉證證明前開自認與事實不符，始得撤銷該自認。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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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固以其員工徐建榮之證述及全台公司、日翊公司之回函

等為據。惟查，證人徐建榮結稱：伊從94年擔任波蜜果菜汁

通路業務，於全省便利商店有經營人脈，於106年在順開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順開公司）擔任總經理特助，107年

年底離職。自108年起任職於被上訴人公司，109年3月離

職，主要負責全家通路開發推廣，即先與黃清煌、謝尚勳討

論食品開發限定在統一通路或全家通路銷售，後續所有需在

全家通路銷售的商品，都由伊處理。如附表二所示之12支商

品是謝尚勳提出之商品品項，一起開會後經黃清煌決定要開

發，伊及謝尚勳分別進行這些商品的開發上架，統一通路是

由謝尚勳負責，伊負責全家通路。生活黑木耳露是順開公司

以商標授權給被上訴人推廣至統一通路的商品，窗口是謝尚

勳，新光黑木耳露是在全家通路販售，窗口是伊，新光黑木

耳露是謝尚勳與久甘露企業社（代工廠）談這商品，伊於10

7年10月間在順開公司服務時主談該商品至全家通路販售，

因謝尚勳找伊一起合作，伊就將此訊息告知謝尚勳，謝尚勳

乃代表被上訴人與伊先向全家的採購做提報，謝尚勳再將此

資訊帶回被上訴人，當時只有合作新光牧場黑木耳露，伊後

來到被上訴人服務，全家通路銷售之其他商品後續就由伊來

接洽，但伊會參考謝尚勳的建議等語（原審卷四第12至16

頁、本院卷一第474至476頁）。復佐以群組名稱為「集福客

—全家」之Line通訊軟體聊天紀錄，及群組名稱為「集福客

—建榮（內部操作）」之Line通訊軟體聊天紀錄，顯示謝尚

勳與全家通路之業務於107年10月1日下午14點、107年10月2

5日、107年12月7日下午14點、108年1月11日下午14點、108

年1月14日上午10點均有見面就被上訴人代理之產品為商

談，且謝尚勳於107年12月7日獨自與全家採購就合作業績為

商討（原審卷一第215、227、285、242頁及卷四第177

頁）；以及由謝尚勳開發如附表二編號1、2所示商品之電子

郵件（原審卷四第181、185、193頁）。再參佐新光牧場黑

糖黑木耳露之代工廠為久甘露企業社、久久好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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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久久好公司），該公司實際負責人即證人李憲璋結

稱：久久好公司與被上訴人簽訂「代理合約」（原審卷三第

591至594頁），由久久好公司委由被上訴人將新光牧場系列

產品經銷至超商等通路。從介紹到簽約都是謝尚勳帶黃清煌

過來。因統一通路告一個段落後，改上全家通路，還換另外

一個品牌，「新光牧場黑木耳露」是為經銷全家商路而開發

的，均由謝尚勳主導、處理，久久好公司會與被上訴人簽約

是謝尚勳牽線的，徐建榮也是謝尚勳帶他到被上訴人公司當

業務。伊公司之新光牧場黑木耳露商品是跟著謝尚勳走，現

由上訴人代理等語（本院卷一第479至482頁），且被上訴人

經全家通路銷售商品之營業收入有多數係來自新光牧場黑木

耳露商品，此有全台公司、日翊公司所檢送之銷售發票明細

可憑（本院卷二第5至499頁、原審卷四第107至151、203至3

26頁），黃清煌更於108年5月9日稱「木耳露所佔季營收7

4%」（原審卷四第173頁），則上訴人引薦具全家通路人脈

之徐建榮至被上訴人公司任職，對被上訴人於全家通路業務

之推廣，自有相當助益，且被上訴人經全家通路銷售之主力

商品之一新光牧場黑木耳露係由上訴人開發引進，是被上訴

人不能證明其自認與事實不符，自不得撤銷自認。

　⒊至全台公司於111年5月31日以（2022）台管字第25號函覆：

「本公司向集福客食品開發有限公司之採購，應全家便利商

店股份有限公司之通知後方行下單，是鈞院所詢謝尚勳是否

參與商品提報會議或採購過程，本公司均一無所悉」等語；

日翊公司於111年4月29日以日(商)字第11104009號函覆：

「經查謝尚動非日翊文化行銷股份有限公司員工，亦不清楚

其是否有參與商品提報會議或採購過程」等語（原審卷四第

201、103頁），全台公司、日翊公司前揭函文僅表示不知謝

尚勳是否參與全家通路之商品提報會議或採購過程，自無從

據以為有利於被上訴人之認定。另被上訴人提出徐建榮處理

全家通路之相關電子郵件及請購單（本院卷四第159至223

頁），然僅得證明徐建榮有處理全家通路相關事宜，無從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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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謝尚勳未開發、推廣附表二所示之商品。

　⒋綜上，上訴人有與被上訴人共同開發推廣商品至全家通路銷

售，洵堪認定。從而，全家通路即日翊公司及全台公司之銷

售額部分應列入上訴人之分潤範圍。　

　㈢上訴人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約定，得請求107年4月2日起

至108年9月30日止分潤之差額347萬5,016元；及依系爭協議

第3條第6項後段、第5條第2項約定，得請求盈餘公積分配73

萬4,551元：

　⒈查系爭協議第3條第3、5、6項約定：「甲方（即上訴人）在

於業務推展所得利潤，乙方（即被上訴人）同意甲方享有雙

方議定之淨利40%所得。」、「雙方簽訂協議生效後，甲方

負責業績推展，乙方負責營運管理與業務支援，在本合作協

議期間，依公司法保留法定盈餘公積（10%)款項不得分

配。」、「合約期滿後，雙方如欲續約，合作協議另訂之，

歷年之保留盈餘公積分配方式依公司法執行，按協議淨利4

0%分配。」；第5條第1、2項約定：「甲乙雙方的利潤分配

係根據<公司法>的會計制度執行。」、「盈餘分配：總決算

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營業所得稅款等，彌補以往虧損，次提

10%為法定盈餘公積，退貨率預提5%，其餘按雙方協議比例

分派。」（原審卷一第35頁）。準此，上訴人依約得請求被

上訴人給付特販部營業淨利之40%，並於系爭協議109年3月3

1日合作期間屆滿時得請求歷年所提撥法定盈餘公積之40%。

雖系爭協議係於108年9月30日經兩造合意終止，然法定盈餘

公積係供彌補特販部虧損時使用，則無論是契約期滿或終

止，兩造已不再履行系爭協議，自無再禁止法定盈餘公積分

配之必要，是探求兩造締約時之真意，上訴人應得於系爭協

議108年9月30日合意終止後，依約請求法定盈餘公積之4

0%。

　⒉查鑑定人鑑定結果，被上訴人就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商品於

107年4月2日至107年12月31日、108年1月1日至108年9月30

日之營業毛利依序為1,142萬9,104元、2,340萬6,049元；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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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費用依序為326萬2,590元、934萬3,616元；所得稅依序為

78萬7,352元、55萬9,489元（見鑑定報告第5、6頁，本院卷

四第63、65頁）。又被上訴人辯稱如附表一所示之商品於10

8年10月至110年1月期間遭退貨，並需支付逆物流通費，另

支付通路實銷補貼、廣告費及蜜麻花退貨總損失如附表三所

示共計258萬6,497元，應予扣除等情，業據提出捷盟公司退

貨單、退貨配送費電子發票、捷盟公司之實銷補貼、廣告作

業費等費用扣款明細等為證（本院卷四第505頁、原審卷三

第310至313頁），上訴人對上開文書之真正並不爭執，復參

佐統一通路商品係於商品期限即將屆至時才退回，此為上訴

人所是認（本院卷四第542頁），是兩造於每季計算分潤

時，勢必難以將退貨成本全部計入，故於系爭協議約定退貨

率預提5%，且該預提退貨金額不在上訴人得請求分潤之範

圍，則探求兩造之真意，退貨損失於實際發生時，即應列為

成本計算，方符合公平原則，從而，被上訴人辯稱計算可分

配盈餘時應扣除實際退貨及其他費用成本乙節，應屬有據。

至於鑑定人雖結稱被上訴人未將退回之商品植入晶片，並將

之放進統倉再銷售，無從區分退貨之商品販售予統一通路的

時間是在108年9月30日之前或108年9月30日至同年12月6日

之間等語（本院卷四第236頁）。然兩造於108年9月30日已

合意終止系爭協議，並清理帳務，衡情108年9月30日之後應

無再將上訴人推廣之商品入倉，衍生切帳困擾。上訴人雖以

退貨商品被上訴人可再處分獲利，終止後之再處分收入未計

入分潤，自不得將終止後之退貨計入成本云云。惟統一通路

所退回之商品均已是即期品，甚難再售出或需以極低價格出

售，且該等即期品出售所得屬鑑定報告中之「其他」收入項

目，而於107年4月2日至107年12月31日、108年1月1日至108

年9月30日銷貨退回金額分別高達371萬2,551元、666萬5,03

9元；然「其他」收入分別為稅後淨利7,987元、虧損28萬6,

402元（見鑑定報告第5、6頁，本院卷四第63、65頁），退

貨商品再出售所得僅占退貨商品價值2%（7,987/3,7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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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退貨商品價值與再處分收入落差甚大，甚至低於因

再銷售所支出之成本而產生虧損，衡情應將此部分退貨及相

關費用計入成本，以符公平。又細繹則被上訴人所提如附表

三所示共計258萬6,497元，除應扣除非屬如附表一所示商品

之108年10月「星球工坊爆米花蔗香焦糖口味」500元及逆物

流費5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以下同）、無退貨單據之108

年11月「連城記地瓜酥-黑糖口味」167元及逆物流費18元、

109年7月三峽DC之5,940元、4,785元、7,479元及高雄DC之1

萬4,124元、1萬3,233元、1萬4,896元以及其逆物流費651

元、524元、820元、1,548元、1,450元及1,633元、109年8

月「幸福好味-芒果乾」46元（記載4,217元，但退貨單據為

4,171元，相差46元）、109年11月「泰泉芒果片」287元

（記載6,089元，但退貨單據為5,802元，相差287元）外

（本院卷四第321、343、399、413、419頁），得列計之退

貨及相關費用共251萬8,341元（2,586,497－500－55－167

－18－14,124－13,233－14,896－5,940－4,785－7,479－6

51－524－820－1,548－1,450－1,633－46－287＝2,518,34

1）。另被上訴人設有臺北辦公室、臺中辦公室及集集辦公

司（見鑑定報告第10頁，本院卷四第73），且鑑定人結稱被

上訴人之臺中辦公室有處理特販部及本部業務，臺北辦公室

也有處理到各通路之業務（即包含特販部業務）等語（本院

卷四第237至238頁），堪認被上訴人之臺北辦公室、臺中辦

公室均有處理特販部之業務，況特販部主要推廣之兩大超商

通路，遍佈全省，則被上訴人辯稱其有使用車輛往來臺北、

臺中等地處理業務之需要，非無可信，上訴人指稱鑑定報告

所列營業成本包含賓士車租金，該租金與特販部營運無關，

應予剔除云云，難認可取。據上所陳，被上訴人就附表一、

二所示之商品於107年4月2日至108年9月30日之營業毛利為

1,142萬9,104元、2,340萬6,049元，除扣除營業費用326萬

2,590元、934萬3,616元及所得稅78萬7,352元、55萬9,489

元外，應再扣除前述退貨及相關費用共251萬8,341元，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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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販部此期間之稅後淨利，依此計算該稅後淨利為1,836萬

3,765元（11,429,104＋23,406,049－3,262,590－11,396,8

30－787,352－559,489－2,518,341＝18,363,756），依約

須先提10%法定盈餘公積即183萬6,377元（18,363,756×10%

＝1,836,377），則上訴人依約得分潤其40%之金額為661萬

0,955元｛（18,363,756－1,836,377）×40%＝6,610,95

5）｝，扣除被上訴人已給付之分潤金額313萬5,939元後，

上訴人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約定得請求之分潤金額為347

萬5,016元。

　⒊依系爭協議第5條第1、2項約定，特販部於107年4月2日至10

8年9月30日所應提之10%法定盈餘公積為183萬6,377元，已

如前述，則上訴人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6項、第5條第2項約

定，得請求183萬6,377元之40%即為73萬4,551元。從而，上

訴人得請求之金額總計為420萬9,567元（淨利分潤差額3,47

5,016元＋法定盈餘公積分潤734,551元＝4,209,567）。

　㈣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者，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

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

項、第2項定有明文。而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

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

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

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規定甚明。查兩造約定上訴人

之分潤由被上訴人每3個月結算，並於次月15號前給付上訴

人乙情，詳如前述，雖有確定期限；然上訴人請求分潤法定

盈餘公積，則無確定期限，又均未另約定利率。從而，上訴

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20萬9,567元，及其中168萬0,976元加

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8年12月7日（於108年12月6日

送達被上訴人，見原審卷一第79頁之送達證書）起；其餘25

2萬8,591元（4,209,567－1,680,976＝2,528,591）加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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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審追加訴之聲明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9

月5日（於109年9月4日經被上訴人訴訟代理人簽收，見原審

卷一第357頁）起之法定遲延利息，核屬有據；逾此範圍，

即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第6項、第5條第

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20萬9,567元，及其中168萬0,

976元自108年12月7日起；其餘252萬8,591元自109年9月5日

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上開應

准許之部分，原審就被上訴人應給付382萬9,265元（4,209,

567－380,302），及其中130萬0,674元（1,680,976－380,3

02）自108年12月7日起算；其餘252萬8,591元自109年9月5

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

合，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

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開其餘應准許之部

分，原審為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分別諭知兩造供擔保後，

得、免假執行；及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並駁回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無不合，上訴人之其餘

上訴、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

決所命給付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

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賴惠慈

　　　　　　　　　　　　　　法　官　 陳彥君

　　　　　　　　　　　　　　法　官　 賴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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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不得上訴。

被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

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

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

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 　　日

　　　　　　　　　　　　　　

　　　　　　　　　　　　　　書記官　 林怡君

附表一

通路為統一超商部分

編號 品名

1 東港名產-鮪魚糖

2 Hello Kitty 甜蜜久久果乾禮盒

3 酷覓星豬事大吉心有所鼠禮盒

4 酷覓星伯爵珍珠奶茶酥

5 綿菓子工坊棉花糖-跳跳糖

6 正合味碳燒鱈魚片

7 喜樂麥醬心鹹蛋黃酥-原味

8 喜樂麥醬心鹹蛋黃酥-辣味

9 酷覓星香鬆起士糙米捲

10 奧利塔純橄欖油禮盒(單入)

11 大板根碧螺春鳳梨酥禮盒

12 安平小鋪海老小圓寶蝦餅禮盒

13 HelloKitty 芝麻蛋捲禮盒小熊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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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蜜蜂故事館蜂蜜芝麻蛋捲禮盒

15 (量)大眼蝦蝦爆了-玉米濃湯

16 (量)大眼蝦蝦爆了-香濃起司

17  (量)連城記地瓜脆餅

18 (量)幸福好味-芒果乾

19 北田五穀168 多穀棒-蛋黃口味

20 蜜蜂故事館手壓蜜

21 芒果片

22 梅子片

23 大板根碧螺春蛋捲

24 貝肯庄杏仁芝麻肉鬆捲心酥禮盒

25 大板根三峽碧螺春蛋捲禮盒

26 Hello Kitty 巧心捲禮盒

27 Hello Kitty 穀物米捲禮盒

28 Hello Kitty 巧巧鬆餅禮盒

29 香檬汁

30 連城記地瓜脆餅

31 阮的肉乾-筷子肉干餓魔包

32 安平小鋪非油炸鮮爆蝦餅

33 正合味鱈魚棒

34 布田土豆酥糖

35 明奇蜜麻花

36 連城記-芋頭酥餅

37 老楊沙茶酥餅

38 長松鮮乳棒

39 老楊花生酥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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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40 大眼蝦蝦薯條-起司

41 大眼蝦蝦薯條-原味

42 大眼蝦蝦薯條-田園番茄

43 星球工坊爆米花-焦糖鹹蛋黃

44  (區)連城記地瓜酥-黑糖口味

45  (區)連城記地瓜酥-原味

46  (區)星球工坊爆米花-歐可真奶茶

47  (區)星球工坊爆米花-快車肉紙

48 星球爆米花-彩月禮盒

49 彩茶捲-台灣茶系列

50 生活黑木耳-原味

51 生活黑木耳-銀杏

通路為全家超商

編號 品名 上訴人所舉之證據

1 C2O　100%純

椰子水

1.被上訴人自認（原審卷一319頁及卷二124

頁）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 239、2

43、245、249頁）

3.被上訴人公司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二2

89頁）

4.C2O椰子水廠商寄發予上訴人之電子信件

（原證36）

5.被上訴人公司寄發之商品提報資料（原證2

6）

2 新光牧場-黑

木耳露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10、21

6、219、230頁；原證37、38）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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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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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台公司寄發之電子信件（原證27）

4.被上訴人公司寄發之商品提報資料（原證2

6）

3 火燒蝦風味

蝦薯條（組

合袋）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參原審卷一257

頁）

4 157meis 爆

米花-焦糖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28、22

9、266、297頁）

5 157meis 爆

米花-起司

被上訴人公司寄發之提報文件（原證23）

6 綠島飛魚餅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57頁）

7 千葉越南帶

皮腰果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88、29

7頁）

8 蜂蜜故事館

蛋糕餅乾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69、27

1頁）

3.被上訴人公司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二2

86頁）

4.被上訴人公司寄發之商品提報資料（原證2

6）

9 台灣珍穀力

夾心海苔超

值組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70頁）

3.被上訴人公司寄發之商品提報資料（原證2

6）

10 今川農場白

木耳露（原

係新光牧場

1.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65、26

7、270頁）

2.上訴人公司人員與白木耳露廠商之對話紀

錄（原證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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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原證2

4-1）

3.被上訴人寄發之商品提報資料（原證26）

11 安平小鋪(蝦

餅禮盒）

被上訴人寄發之商品提報資料（原證25）

12 安 平 小 鋪

（龍蝦餅禮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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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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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195號
上  訴  人即  
附帶被上訴人  貝真有限公司


法 定 代理人  張語真
訴 訟 代理人  劉上銘律師
複  代 理 人  張晏寧律師
被 上 訴人即  
附 帶 上訴人  集福客食品開發有限公司


法 定 代理人  蕭海蘋
訴 訟 代理人  朱坤茂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25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1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減縮部分外）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叁佰捌拾貳萬玖仟貳佰陸拾伍元，及其中新臺幣壹佰叁拾萬零陸佰柒拾肆元自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七日起；其餘新臺幣貳佰伍拾貳萬捌仟伍佰玖拾壹元自民國一百零九年九月五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之其餘上訴及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均駁回。
第一、二審（除減縮部分外）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七十八，餘由上訴人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分，由被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所命給付部分，於上訴人以新臺幣壹佰貳拾捌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新臺幣叁佰捌拾貳萬玖仟貳佰陸拾伍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貝真有限公司（下稱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7年4年2日簽訂合作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約定共同進行商品開發及通路業務推廣等相關事宜，並為此於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集福客食品開發有限公司（下稱被上訴人）內部成立「特販事業部」（下稱特販部），約定被上訴人應給付伊因業務推廣所得營業淨利中40%作為分潤，且每季即3個月結算後給付該分潤。伊因此為被上訴人開發如附表一所示之商品進入統一超商通路（下稱統一通路）、如附表二所示之商品進入全家超商通路（下稱全家通路）販售。詎被上訴人未依約於108年10月15日前給付108年7月至9月之分潤，嗣系爭協議經兩造於108年12月6日合意終止。依鑑定人吳宗璋會計師（下稱鑑定人）之鑑定結果，自107年4月2日起至108年9月30日止，伊應得之分潤金額為新臺幣（下同）760萬8,073元，及依約特販部歷年盈餘中所保留10%盈餘公積之40%即84萬5,341元，合計845萬3,414元，扣除被上訴人已給付分潤313萬5,939元後為531萬7,475元。爰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第3條第6項後段及第5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531萬7,475元，及其中168萬0,976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08年12月7日起；其餘363萬6,499元自原審追加訴之聲明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9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審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8萬0,302元及自108年12月7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請求。上訴人、被上訴人各自對其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附帶上訴。未繫屬於本院者，不予贅述）。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493萬7,173元，及其中130萬0,674元自108年12月7日起；其餘363萬6,499元自109年9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就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二、被上訴人則以：兩造已於108年9月30日合意終止系爭協議。全家通路即日翊文化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翊公司）及全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台公司）部分，因均非由上訴人推廣之業務，不應列入分潤。則依鑑定人認定之統一通路部分可供分配盈餘612萬0,858元，扣除如表三所示之108年10月至110年1月期間之退貨金額、逆物流通費、實銷補貼、廣告費及蜜麻花退貨後總損失共258萬6,497元後，盈餘減為353萬4,361元（6,120,858－2,586,497＝3,534,361），上訴人可分配之利潤為141萬3,744元（3,534,361×40%＝1,413,744），再扣除伊已分潤給上訴人313萬5,939元後，上訴人尚應退還伊172萬2,195元。縱未扣除前述退貨及相關費用，上訴人亦應退還伊68萬7,596元。而伊之總經理黃清煌住臺北市，每週南下伊之臺中辦公室負責公司之營運，故營業成本所列賓士車租金與特販部營運有關。又前述退貨及相關費用共258萬6,497元以上訴人請求分配所保留之10%法定盈餘公積共252萬3,384元部分，視為彌補虧損，兩相抵銷結果，法定盈餘公積尚有不足，無從分潤予上訴人等語，資為抗辯。並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被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另就上訴人之上訴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查兩造於107年4年2日簽訂系爭協議，約定於107年4月1日起至109年3月31日止之合作期間，共同進行商品開發及通路業務推廣等相關事宜，及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因其業務推廣所得之利潤淨利中之40%作為分潤，而分潤之方式係每季即3個月結算乙次，於次月15號前由被上訴人將前1季之分潤匯入上訴人之帳戶內等。又上訴人有為被上訴人開發如附表一所示之商品進入統一通路即捷盟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捷盟公司）及大智通文化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智通公司）銷售。被上訴人已給付上訴人分潤金額313萬5,939元。而兩造已合意終止系爭協議，並同意以遠見會計師事務所鑑定報告（下稱鑑定報告）所鑑定107年4月2日至108年9月30日的數據為兩造結算之基礎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四第82、83、541頁及卷三第509頁），且有系爭協議、鑑定報告、發票及匯款單、被上訴人與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捷盟公司所簽訂之商品供應合約可證（原審卷一第33至37頁、本院卷一第321至358頁及卷四第53至77、106、269、119至137頁），堪信為真實。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兩造已於108年9月30日合意終止系爭協議：
　　查兩造不爭執系爭協議業經兩造合意終止（本院卷四第541頁），然就合意終止之時間究係108年9月30日或108年12月6日各執一詞。查謝尚勳為上訴人之實際負責人，業據與謝尚勳有業務往來之久久好食品有限公司（久甘露企業社）實際負責人即證人李憲章證述明確（本院卷一第482頁），另被上訴人負責人配偶黃清煌結證稱：伊為被上訴人之總經理，負責被上訴人公司之營業及合約部分等語（本院卷一第268、279頁），足認謝尚勳、黃清煌分別有代表上訴人、被上訴人為終止系爭協議等相關事務之權限。又謝尚勳於108年8月26日以Line通訊軟體發送訊息予黃清煌表示：「我們合作到年底，可以嗎？」「這樣計算也比較簡單」…「還是你覺得十二月份太久了看你要切在那個時間點都可以」等語（原審卷三第151頁）；又謝尚勳與黃清煌於108年10月16日之Line對話內容為：謝尚勳:「你跟我講一個時間點…」、黃清煌:「終止是九月30」…黃清煌:「9/30帳務終止」、謝尚勳:「先切好帳務，再終止合約…」、黃清煌:「〝因為如果帳要終止在10月核對帳確認後最快有要拉到11月20號左右〞」、「我沒意見」、謝尚勳:「之前黃先生說終止在九月底」、「就依照你當時候說的」、「後面的金額就切一切」等語（本院卷一第243頁），則觀諸前揭對話前後文，堪認謝尚勳、黃清煌分別代表上訴人、被上訴人達成於108年9月30日終止系爭協議之合意，後續為核對帳務之問題。是上訴人主張其當時係附「切好帳務」再終止系爭協議之條件，因條件未成就，故系爭協議未於108年9月30日終止云云，難認可取。另兩造既已合意系爭協議於108年9月30日終止，則上訴人主張其以起訴狀繕本於108年12月6日送達予被上訴人之方式，達成兩造合意終止系爭協議乙節，即無庸再行審酌。
　㈡全家通路即日翊公司及全台公司之銷售額部分應列入上訴人之分潤範圍：
　⒈查被上訴人於原審以書狀表示：「針對原告公司提出之附表1原告協助被告公司業務發展之產品列表，其中就編號10至62通路（即如附表一所示之商品）為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及品名無意見，同意此部分之帳務資料等。針對該附表2其中編號1至編號8通路（即附表二編號1至4、6至9所示之商品）為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及品名無意見，同意此部分之帳務資料等。」（原審卷一第319頁）、「被告公司對於原告公司謝尚勳推廣被告公司之產品至日翊公司固無爭執。」（原審卷三第124頁）等語及不爭執上訴人有推廣附表二編號1、3、4所示商品（原審卷四第431至432、434頁），又被上訴人於本院自認經由日翊公司所銷售如附表二所示之商品屬上訴人推廣商品之範圍（本院卷三第509頁及卷四第144頁）。佐以被上訴人於108年2、3月計算分潤予上訴人時，亦將特販部二部（即全家通路部分）之銷貨收入計入營業收入部分（原審卷一第65、67頁）；黃清煌於108年8月11日向謝尚勳表示兩造間損益表各細帳包含統一及全家通路的管銷費用等（原審卷四第199頁），足證上訴人有為被上訴人開發推廣商品至全家通路銷售。
　⒉被上訴人雖嗣後撤銷上開自認，然為上訴人所不同意（本院卷四第146頁），依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規定，被上訴人須舉證證明前開自認與事實不符，始得撤銷該自認。被上訴人固以其員工徐建榮之證述及全台公司、日翊公司之回函等為據。惟查，證人徐建榮結稱：伊從94年擔任波蜜果菜汁通路業務，於全省便利商店有經營人脈，於106年在順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順開公司）擔任總經理特助，107年年底離職。自108年起任職於被上訴人公司，109年3月離職，主要負責全家通路開發推廣，即先與黃清煌、謝尚勳討論食品開發限定在統一通路或全家通路銷售，後續所有需在全家通路銷售的商品，都由伊處理。如附表二所示之12支商品是謝尚勳提出之商品品項，一起開會後經黃清煌決定要開發，伊及謝尚勳分別進行這些商品的開發上架，統一通路是由謝尚勳負責，伊負責全家通路。生活黑木耳露是順開公司以商標授權給被上訴人推廣至統一通路的商品，窗口是謝尚勳，新光黑木耳露是在全家通路販售，窗口是伊，新光黑木耳露是謝尚勳與久甘露企業社（代工廠）談這商品，伊於107年10月間在順開公司服務時主談該商品至全家通路販售，因謝尚勳找伊一起合作，伊就將此訊息告知謝尚勳，謝尚勳乃代表被上訴人與伊先向全家的採購做提報，謝尚勳再將此資訊帶回被上訴人，當時只有合作新光牧場黑木耳露，伊後來到被上訴人服務，全家通路銷售之其他商品後續就由伊來接洽，但伊會參考謝尚勳的建議等語（原審卷四第12至16頁、本院卷一第474至476頁）。復佐以群組名稱為「集福客—全家」之Line通訊軟體聊天紀錄，及群組名稱為「集福客—建榮（內部操作）」之Line通訊軟體聊天紀錄，顯示謝尚勳與全家通路之業務於107年10月1日下午14點、107年10月25日、107年12月7日下午14點、108年1月11日下午14點、108年1月14日上午10點均有見面就被上訴人代理之產品為商談，且謝尚勳於107年12月7日獨自與全家採購就合作業績為商討（原審卷一第215、227、285、242頁及卷四第177頁）；以及由謝尚勳開發如附表二編號1、2所示商品之電子郵件（原審卷四第181、185、193頁）。再參佐新光牧場黑糖黑木耳露之代工廠為久甘露企業社、久久好食品有限公司（下稱久久好公司），該公司實際負責人即證人李憲璋結稱：久久好公司與被上訴人簽訂「代理合約」（原審卷三第591至594頁），由久久好公司委由被上訴人將新光牧場系列產品經銷至超商等通路。從介紹到簽約都是謝尚勳帶黃清煌過來。因統一通路告一個段落後，改上全家通路，還換另外一個品牌，「新光牧場黑木耳露」是為經銷全家商路而開發的，均由謝尚勳主導、處理，久久好公司會與被上訴人簽約是謝尚勳牽線的，徐建榮也是謝尚勳帶他到被上訴人公司當業務。伊公司之新光牧場黑木耳露商品是跟著謝尚勳走，現由上訴人代理等語（本院卷一第479至482頁），且被上訴人經全家通路銷售商品之營業收入有多數係來自新光牧場黑木耳露商品，此有全台公司、日翊公司所檢送之銷售發票明細可憑（本院卷二第5至499頁、原審卷四第107至151、203至326頁），黃清煌更於108年5月9日稱「木耳露所佔季營收74%」（原審卷四第173頁），則上訴人引薦具全家通路人脈之徐建榮至被上訴人公司任職，對被上訴人於全家通路業務之推廣，自有相當助益，且被上訴人經全家通路銷售之主力商品之一新光牧場黑木耳露係由上訴人開發引進，是被上訴人不能證明其自認與事實不符，自不得撤銷自認。
　⒊至全台公司於111年5月31日以（2022）台管字第25號函覆：「本公司向集福客食品開發有限公司之採購，應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之通知後方行下單，是鈞院所詢謝尚勳是否參與商品提報會議或採購過程，本公司均一無所悉」等語；日翊公司於111年4月29日以日(商)字第11104009號函覆：「經查謝尚動非日翊文化行銷股份有限公司員工，亦不清楚其是否有參與商品提報會議或採購過程」等語（原審卷四第201、103頁），全台公司、日翊公司前揭函文僅表示不知謝尚勳是否參與全家通路之商品提報會議或採購過程，自無從據以為有利於被上訴人之認定。另被上訴人提出徐建榮處理全家通路之相關電子郵件及請購單（本院卷四第159至223頁），然僅得證明徐建榮有處理全家通路相關事宜，無從遽認謝尚勳未開發、推廣附表二所示之商品。
　⒋綜上，上訴人有與被上訴人共同開發推廣商品至全家通路銷售，洵堪認定。從而，全家通路即日翊公司及全台公司之銷售額部分應列入上訴人之分潤範圍。　
　㈢上訴人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約定，得請求107年4月2日起至108年9月30日止分潤之差額347萬5,016元；及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6項後段、第5條第2項約定，得請求盈餘公積分配73萬4,551元：
　⒈查系爭協議第3條第3、5、6項約定：「甲方（即上訴人）在於業務推展所得利潤，乙方（即被上訴人）同意甲方享有雙方議定之淨利40%所得。」、「雙方簽訂協議生效後，甲方負責業績推展，乙方負責營運管理與業務支援，在本合作協議期間，依公司法保留法定盈餘公積（10%)款項不得分配。」、「合約期滿後，雙方如欲續約，合作協議另訂之，歷年之保留盈餘公積分配方式依公司法執行，按協議淨利40%分配。」；第5條第1、2項約定：「甲乙雙方的利潤分配係根據<公司法>的會計制度執行。」、「盈餘分配：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營業所得稅款等，彌補以往虧損，次提10%為法定盈餘公積，退貨率預提5%，其餘按雙方協議比例分派。」（原審卷一第35頁）。準此，上訴人依約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特販部營業淨利之40%，並於系爭協議109年3月31日合作期間屆滿時得請求歷年所提撥法定盈餘公積之40%。雖系爭協議係於108年9月30日經兩造合意終止，然法定盈餘公積係供彌補特販部虧損時使用，則無論是契約期滿或終止，兩造已不再履行系爭協議，自無再禁止法定盈餘公積分配之必要，是探求兩造締約時之真意，上訴人應得於系爭協議108年9月30日合意終止後，依約請求法定盈餘公積之40%。
　⒉查鑑定人鑑定結果，被上訴人就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商品於107年4月2日至107年12月31日、108年1月1日至108年9月30日之營業毛利依序為1,142萬9,104元、2,340萬6,049元；營業費用依序為326萬2,590元、934萬3,616元；所得稅依序為78萬7,352元、55萬9,489元（見鑑定報告第5、6頁，本院卷四第63、65頁）。又被上訴人辯稱如附表一所示之商品於108年10月至110年1月期間遭退貨，並需支付逆物流通費，另支付通路實銷補貼、廣告費及蜜麻花退貨總損失如附表三所示共計258萬6,497元，應予扣除等情，業據提出捷盟公司退貨單、退貨配送費電子發票、捷盟公司之實銷補貼、廣告作業費等費用扣款明細等為證（本院卷四第505頁、原審卷三第310至313頁），上訴人對上開文書之真正並不爭執，復參佐統一通路商品係於商品期限即將屆至時才退回，此為上訴人所是認（本院卷四第542頁），是兩造於每季計算分潤時，勢必難以將退貨成本全部計入，故於系爭協議約定退貨率預提5%，且該預提退貨金額不在上訴人得請求分潤之範圍，則探求兩造之真意，退貨損失於實際發生時，即應列為成本計算，方符合公平原則，從而，被上訴人辯稱計算可分配盈餘時應扣除實際退貨及其他費用成本乙節，應屬有據。至於鑑定人雖結稱被上訴人未將退回之商品植入晶片，並將之放進統倉再銷售，無從區分退貨之商品販售予統一通路的時間是在108年9月30日之前或108年9月30日至同年12月6日之間等語（本院卷四第236頁）。然兩造於108年9月30日已合意終止系爭協議，並清理帳務，衡情108年9月30日之後應無再將上訴人推廣之商品入倉，衍生切帳困擾。上訴人雖以退貨商品被上訴人可再處分獲利，終止後之再處分收入未計入分潤，自不得將終止後之退貨計入成本云云。惟統一通路所退回之商品均已是即期品，甚難再售出或需以極低價格出售，且該等即期品出售所得屬鑑定報告中之「其他」收入項目，而於107年4月2日至107年12月31日、108年1月1日至108年9月30日銷貨退回金額分別高達371萬2,551元、666萬5,039元；然「其他」收入分別為稅後淨利7,987元、虧損28萬6,402元（見鑑定報告第5、6頁，本院卷四第63、65頁），退貨商品再出售所得僅占退貨商品價值2%（7,987/3,712,551），即退貨商品價值與再處分收入落差甚大，甚至低於因再銷售所支出之成本而產生虧損，衡情應將此部分退貨及相關費用計入成本，以符公平。又細繹則被上訴人所提如附表三所示共計258萬6,497元，除應扣除非屬如附表一所示商品之108年10月「星球工坊爆米花蔗香焦糖口味」500元及逆物流費5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以下同）、無退貨單據之108年11月「連城記地瓜酥-黑糖口味」167元及逆物流費18元、109年7月三峽DC之5,940元、4,785元、7,479元及高雄DC之1萬4,124元、1萬3,233元、1萬4,896元以及其逆物流費651元、524元、820元、1,548元、1,450元及1,633元、109年8月「幸福好味-芒果乾」46元（記載4,217元，但退貨單據為4,171元，相差46元）、109年11月「泰泉芒果片」287元（記載6,089元，但退貨單據為5,802元，相差287元）外（本院卷四第321、343、399、413、419頁），得列計之退貨及相關費用共251萬8,341元（2,586,497－500－55－167－18－14,124－13,233－14,896－5,940－4,785－7,479－651－524－820－1,548－1,450－1,633－46－287＝2,518,341）。另被上訴人設有臺北辦公室、臺中辦公室及集集辦公司（見鑑定報告第10頁，本院卷四第73），且鑑定人結稱被上訴人之臺中辦公室有處理特販部及本部業務，臺北辦公室也有處理到各通路之業務（即包含特販部業務）等語（本院卷四第237至238頁），堪認被上訴人之臺北辦公室、臺中辦公室均有處理特販部之業務，況特販部主要推廣之兩大超商通路，遍佈全省，則被上訴人辯稱其有使用車輛往來臺北、臺中等地處理業務之需要，非無可信，上訴人指稱鑑定報告所列營業成本包含賓士車租金，該租金與特販部營運無關，應予剔除云云，難認可取。據上所陳，被上訴人就附表一、二所示之商品於107年4月2日至108年9月30日之營業毛利為1,142萬9,104元、2,340萬6,049元，除扣除營業費用326萬2,590元、934萬3,616元及所得稅78萬7,352元、55萬9,489元外，應再扣除前述退貨及相關費用共251萬8,341元，始為特販部此期間之稅後淨利，依此計算該稅後淨利為1,836萬3,765元（11,429,104＋23,406,049－3,262,590－11,396,830－787,352－559,489－2,518,341＝18,363,756），依約須先提10%法定盈餘公積即183萬6,377元（18,363,756×10%＝1,836,377），則上訴人依約得分潤其40%之金額為661萬0,955元｛（18,363,756－1,836,377）×40%＝6,610,955）｝，扣除被上訴人已給付之分潤金額313萬5,939元後，上訴人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約定得請求之分潤金額為347萬5,016元。
　⒊依系爭協議第5條第1、2項約定，特販部於107年4月2日至108年9月30日所應提之10%法定盈餘公積為183萬6,377元，已如前述，則上訴人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6項、第5條第2項約定，得請求183萬6,377元之40%即為73萬4,551元。從而，上訴人得請求之金額總計為420萬9,567元（淨利分潤差額3,475,016元＋法定盈餘公積分潤734,551元＝4,209,567）。
　㈣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者，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而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規定甚明。查兩造約定上訴人之分潤由被上訴人每3個月結算，並於次月15號前給付上訴人乙情，詳如前述，雖有確定期限；然上訴人請求分潤法定盈餘公積，則無確定期限，又均未另約定利率。從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20萬9,567元，及其中168萬0,976元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8年12月7日（於108年12月6日送達被上訴人，見原審卷一第79頁之送達證書）起；其餘252萬8,591元（4,209,567－1,680,976＝2,528,591）加計自原審追加訴之聲明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9月5日（於109年9月4日經被上訴人訴訟代理人簽收，見原審卷一第357頁）起之法定遲延利息，核屬有據；逾此範圍，即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第6項、第5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20萬9,567元，及其中168萬0,976元自108年12月7日起；其餘252萬8,591元自109年9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上開應准許之部分，原審就被上訴人應給付382萬9,265元（4,209,567－380,302），及其中130萬0,674元（1,680,976－380,302）自108年12月7日起算；其餘252萬8,591元自109年9月5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合，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開其餘應准許之部分，原審為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分別諭知兩造供擔保後，得、免假執行；及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無不合，上訴人之其餘上訴、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決所命給付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賴惠慈
　　　　　　　　　　　　　　法　官　 陳彥君
　　　　　　　　　　　　　　法　官　 賴秀蘭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不得上訴。
被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 　　日
　　　　　　　　　　　　　　
　　　　　　　　　　　　　　書記官　 林怡君
附表一
		通路為統一超商部分

		




		編號

		品名



		1

		東港名產-鮪魚糖



		2

		Hello Kitty 甜蜜久久果乾禮盒



		3

		酷覓星豬事大吉心有所鼠禮盒



		4

		酷覓星伯爵珍珠奶茶酥



		5

		綿菓子工坊棉花糖-跳跳糖



		6

		正合味碳燒鱈魚片



		7

		喜樂麥醬心鹹蛋黃酥-原味



		8

		喜樂麥醬心鹹蛋黃酥-辣味



		9

		酷覓星香鬆起士糙米捲



		10

		奧利塔純橄欖油禮盒(單入)



		11

		大板根碧螺春鳳梨酥禮盒



		12

		安平小鋪海老小圓寶蝦餅禮盒



		13

		HelloKitty 芝麻蛋捲禮盒小熊好友



		14

		蜜蜂故事館蜂蜜芝麻蛋捲禮盒



		15

		(量)大眼蝦蝦爆了-玉米濃湯



		16

		(量)大眼蝦蝦爆了-香濃起司



		17

		 (量)連城記地瓜脆餅



		18

		(量)幸福好味-芒果乾



		19

		北田五穀168 多穀棒-蛋黃口味



		20

		蜜蜂故事館手壓蜜



		21

		芒果片



		22

		梅子片



		23

		大板根碧螺春蛋捲



		24

		貝肯庄杏仁芝麻肉鬆捲心酥禮盒



		25

		大板根三峽碧螺春蛋捲禮盒



		26

		Hello Kitty 巧心捲禮盒



		27

		Hello Kitty 穀物米捲禮盒



		28

		Hello Kitty 巧巧鬆餅禮盒



		29

		香檬汁



		30

		連城記地瓜脆餅



		31

		阮的肉乾-筷子肉干餓魔包



		32

		安平小鋪非油炸鮮爆蝦餅



		33

		正合味鱈魚棒



		34

		布田土豆酥糖



		35

		明奇蜜麻花



		36

		連城記-芋頭酥餅



		37

		老楊沙茶酥餅



		38

		長松鮮乳棒



		39

		老楊花生酥餅



		40

		大眼蝦蝦薯條-起司



		41

		大眼蝦蝦薯條-原味



		42

		大眼蝦蝦薯條-田園番茄



		43

		星球工坊爆米花-焦糖鹹蛋黃



		44

		 (區)連城記地瓜酥-黑糖口味



		45

		 (區)連城記地瓜酥-原味



		46

		 (區)星球工坊爆米花-歐可真奶茶



		47

		 (區)星球工坊爆米花-快車肉紙



		48

		星球爆米花-彩月禮盒



		49

		彩茶捲-台灣茶系列



		50

		生活黑木耳-原味



		51

		生活黑木耳-銀杏







附表二
		通路為全家超商

		


		




		編號

		品名

		上訴人所舉之證據



		1

		C2O　100%純椰子水

		1.被上訴人自認（原審卷一319頁及卷二124頁）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 239、243、245、249頁）
3.被上訴人公司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二289頁）
4.C2O椰子水廠商寄發予上訴人之電子信件（原證36）
5.被上訴人公司寄發之商品提報資料（原證26）



		2

		新光牧場-黑木耳露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10、216、219、230頁；原證37、38）
3.全台公司寄發之電子信件（原證27）
4.被上訴人公司寄發之商品提報資料（原證26）



		3

		火燒蝦風味蝦薯條（組合袋）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參原審卷一257頁）



		4

		157meis 爆米花-焦糖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28、229、266、297頁）



		5

		157meis 爆米花-起司

		被上訴人公司寄發之提報文件（原證23）



		6

		綠島飛魚餅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57頁）



		7

		千葉越南帶皮腰果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88、297頁）



		8

		蜂蜜故事館蛋糕餅乾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69、271頁）
3.被上訴人公司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二286頁）
4.被上訴人公司寄發之商品提報資料（原證26）



		9

		台灣珍穀力夾心海苔超值組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70頁）
3.被上訴人公司寄發之商品提報資料（原證26）



		10

		今川農場白木耳露（原係新光牧場品牌，原證24-1）

		1.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65、267、270頁）
2.上訴人公司人員與白木耳露廠商之對話紀錄（原證24-2）
3.被上訴人寄發之商品提報資料（原證26）



		11

		安平小鋪(蝦餅禮盒）

		被上訴人寄發之商品提報資料（原證25）



		12

		安平小鋪（龍蝦餅禮盒）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195號

上  訴  人即  

附帶被上訴人  貝真有限公司



法 定 代理人  張語真

訴 訟 代理人  劉上銘律師

複  代 理 人  張晏寧律師

被 上 訴人即  

附 帶 上訴人  集福客食品開發有限公司



法 定 代理人  蕭海蘋

訴 訟 代理人  朱坤茂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

月25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1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

  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減縮部分外）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叁佰捌拾貳萬玖仟貳佰陸拾伍

  元，及其中新臺幣壹佰叁拾萬零陸佰柒拾肆元自民國一百零八

  年十二月七日起；其餘新臺幣貳佰伍拾貳萬捌仟伍佰玖拾壹元

  自民國一百零九年九月五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之其餘上訴及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均駁回。

第一、二審（除減縮部分外）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被

  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七十八，餘由上訴人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

  分，由被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所命給付部分，於上訴人以新臺幣壹佰貳拾捌萬元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新臺幣叁佰捌拾貳萬玖仟貳佰

  陸拾伍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貝真有限公司（下稱上訴人）主張：

    兩造於民國107年4年2日簽訂合作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

    ，約定共同進行商品開發及通路業務推廣等相關事宜，並為

    此於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集福客食品開發有限公司（下稱

    被上訴人）內部成立「特販事業部」（下稱特販部），約定

    被上訴人應給付伊因業務推廣所得營業淨利中40%作為分潤

    ，且每季即3個月結算後給付該分潤。伊因此為被上訴人開

    發如附表一所示之商品進入統一超商通路（下稱統一通路）

    、如附表二所示之商品進入全家超商通路（下稱全家通路）

    販售。詎被上訴人未依約於108年10月15日前給付108年7月

    至9月之分潤，嗣系爭協議經兩造於108年12月6日合意終止

    。依鑑定人吳宗璋會計師（下稱鑑定人）之鑑定結果，自10

    7年4月2日起至108年9月30日止，伊應得之分潤金額為新臺

    幣（下同）760萬8,073元，及依約特販部歷年盈餘中所保留

    10%盈餘公積之40%即84萬5,341元，合計845萬3,414元，扣

    除被上訴人已給付分潤313萬5,939元後為531萬7,475元。爰

    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第3條第6項後段及第5條第2項約定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531萬7,475元，及其中168萬0,976元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08年12月7日起；其餘363萬6,499

    元自原審追加訴之聲明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

    9年9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審

    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8萬0,302元及自108年12月7日

    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請求。上訴人、

    被上訴人各自對其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附帶上訴

    。未繫屬於本院者，不予贅述）。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

    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再給

    付上訴人493萬7,173元，及其中130萬0,674元自108年12月7

    日起；其餘363萬6,499元自109年9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就

    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二、被上訴人則以：兩造已於108年9月30日合意終止系爭協議。

    全家通路即日翊文化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翊公司）及

    全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台公司）部分，因均非由上

    訴人推廣之業務，不應列入分潤。則依鑑定人認定之統一通

    路部分可供分配盈餘612萬0,858元，扣除如表三所示之108

    年10月至110年1月期間之退貨金額、逆物流通費、實銷補貼

    、廣告費及蜜麻花退貨後總損失共258萬6,497元後，盈餘減

    為353萬4,361元（6,120,858－2,586,497＝3,534,361），上

    訴人可分配之利潤為141萬3,744元（3,534,361×40%＝1,413,

    744），再扣除伊已分潤給上訴人313萬5,939元後，上訴人

    尚應退還伊172萬2,195元。縱未扣除前述退貨及相關費用，

    上訴人亦應退還伊68萬7,596元。而伊之總經理黃清煌住臺

    北市，每週南下伊之臺中辦公室負責公司之營運，故營業成

    本所列賓士車租金與特販部營運有關。又前述退貨及相關費

    用共258萬6,497元以上訴人請求分配所保留之10%法定盈餘

    公積共252萬3,384元部分，視為彌補虧損，兩相抵銷結果，

    法定盈餘公積尚有不足，無從分潤予上訴人等語，資為抗辯

    。並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被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

    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另就上訴人之上訴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查兩造於107年4年2日簽訂系爭協議，約定於107年4月1日起

    至109年3月31日止之合作期間，共同進行商品開發及通路業

    務推廣等相關事宜，及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因其業務推廣

    所得之利潤淨利中之40%作為分潤，而分潤之方式係每季即3

    個月結算乙次，於次月15號前由被上訴人將前1季之分潤匯

    入上訴人之帳戶內等。又上訴人有為被上訴人開發如附表一

    所示之商品進入統一通路即捷盟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捷

    盟公司）及大智通文化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智通公司

    ）銷售。被上訴人已給付上訴人分潤金額313萬5,939元。而

    兩造已合意終止系爭協議，並同意以遠見會計師事務所鑑定

    報告（下稱鑑定報告）所鑑定107年4月2日至108年9月30日

    的數據為兩造結算之基礎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四

    第82、83、541頁及卷三第509頁），且有系爭協議、鑑定報

    告、發票及匯款單、被上訴人與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捷

    盟公司所簽訂之商品供應合約可證（原審卷一第33至37頁、

    本院卷一第321至358頁及卷四第53至77、106、269、119至1

    37頁），堪信為真實。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兩造已於108年9月30日合意終止系爭協議：

　　查兩造不爭執系爭協議業經兩造合意終止（本院卷四第541

    頁），然就合意終止之時間究係108年9月30日或108年12月6

    日各執一詞。查謝尚勳為上訴人之實際負責人，業據與謝尚

    勳有業務往來之久久好食品有限公司（久甘露企業社）實際

    負責人即證人李憲章證述明確（本院卷一第482頁），另被

    上訴人負責人配偶黃清煌結證稱：伊為被上訴人之總經理，

    負責被上訴人公司之營業及合約部分等語（本院卷一第268

    、279頁），足認謝尚勳、黃清煌分別有代表上訴人、被上

    訴人為終止系爭協議等相關事務之權限。又謝尚勳於108年8

    月26日以Line通訊軟體發送訊息予黃清煌表示：「我們合作

    到年底，可以嗎？」「這樣計算也比較簡單」…「還是你覺

    得十二月份太久了看你要切在那個時間點都可以」等語（原

    審卷三第151頁）；又謝尚勳與黃清煌於108年10月16日之Li

    ne對話內容為：謝尚勳:「你跟我講一個時間點…」、黃清煌

    :「終止是九月30」…黃清煌:「9/30帳務終止」、謝尚勳:「

    先切好帳務，再終止合約…」、黃清煌:「〝因為如果帳要終

    止在10月核對帳確認後最快有要拉到11月20號左右〞」、「

    我沒意見」、謝尚勳:「之前黃先生說終止在九月底」、「

    就依照你當時候說的」、「後面的金額就切一切」等語（本

    院卷一第243頁），則觀諸前揭對話前後文，堪認謝尚勳、

    黃清煌分別代表上訴人、被上訴人達成於108年9月30日終止

    系爭協議之合意，後續為核對帳務之問題。是上訴人主張其

    當時係附「切好帳務」再終止系爭協議之條件，因條件未成

    就，故系爭協議未於108年9月30日終止云云，難認可取。另

    兩造既已合意系爭協議於108年9月30日終止，則上訴人主張

    其以起訴狀繕本於108年12月6日送達予被上訴人之方式，達

    成兩造合意終止系爭協議乙節，即無庸再行審酌。

　㈡全家通路即日翊公司及全台公司之銷售額部分應列入上訴人

    之分潤範圍：

　⒈查被上訴人於原審以書狀表示：「針對原告公司提出之附表1

    原告協助被告公司業務發展之產品列表，其中就編號10至62

    通路（即如附表一所示之商品）為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及

    品名無意見，同意此部分之帳務資料等。針對該附表2其中

    編號1至編號8通路（即附表二編號1至4、6至9所示之商品）

    為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及品名無意見，同意此部分之

    帳務資料等。」（原審卷一第319頁）、「被告公司對於原

    告公司謝尚勳推廣被告公司之產品至日翊公司固無爭執。」

    （原審卷三第124頁）等語及不爭執上訴人有推廣附表二編

    號1、3、4所示商品（原審卷四第431至432、434頁），又被

    上訴人於本院自認經由日翊公司所銷售如附表二所示之商品

    屬上訴人推廣商品之範圍（本院卷三第509頁及卷四第144頁

    ）。佐以被上訴人於108年2、3月計算分潤予上訴人時，亦

    將特販部二部（即全家通路部分）之銷貨收入計入營業收入

    部分（原審卷一第65、67頁）；黃清煌於108年8月11日向謝

    尚勳表示兩造間損益表各細帳包含統一及全家通路的管銷費

    用等（原審卷四第199頁），足證上訴人有為被上訴人開發

    推廣商品至全家通路銷售。

　⒉被上訴人雖嗣後撤銷上開自認，然為上訴人所不同意（本院

    卷四第146頁），依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規定，被上訴

    人須舉證證明前開自認與事實不符，始得撤銷該自認。被上

    訴人固以其員工徐建榮之證述及全台公司、日翊公司之回函

    等為據。惟查，證人徐建榮結稱：伊從94年擔任波蜜果菜汁

    通路業務，於全省便利商店有經營人脈，於106年在順開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順開公司）擔任總經理特助，107年

    年底離職。自108年起任職於被上訴人公司，109年3月離職

    ，主要負責全家通路開發推廣，即先與黃清煌、謝尚勳討論

    食品開發限定在統一通路或全家通路銷售，後續所有需在全

    家通路銷售的商品，都由伊處理。如附表二所示之12支商品

    是謝尚勳提出之商品品項，一起開會後經黃清煌決定要開發

    ，伊及謝尚勳分別進行這些商品的開發上架，統一通路是由

    謝尚勳負責，伊負責全家通路。生活黑木耳露是順開公司以

    商標授權給被上訴人推廣至統一通路的商品，窗口是謝尚勳

    ，新光黑木耳露是在全家通路販售，窗口是伊，新光黑木耳

    露是謝尚勳與久甘露企業社（代工廠）談這商品，伊於107

    年10月間在順開公司服務時主談該商品至全家通路販售，因

    謝尚勳找伊一起合作，伊就將此訊息告知謝尚勳，謝尚勳乃

    代表被上訴人與伊先向全家的採購做提報，謝尚勳再將此資

    訊帶回被上訴人，當時只有合作新光牧場黑木耳露，伊後來

    到被上訴人服務，全家通路銷售之其他商品後續就由伊來接

    洽，但伊會參考謝尚勳的建議等語（原審卷四第12至16頁、

    本院卷一第474至476頁）。復佐以群組名稱為「集福客—全

    家」之Line通訊軟體聊天紀錄，及群組名稱為「集福客—建

    榮（內部操作）」之Line通訊軟體聊天紀錄，顯示謝尚勳與

    全家通路之業務於107年10月1日下午14點、107年10月25日

    、107年12月7日下午14點、108年1月11日下午14點、108年1

    月14日上午10點均有見面就被上訴人代理之產品為商談，且

    謝尚勳於107年12月7日獨自與全家採購就合作業績為商討（

    原審卷一第215、227、285、242頁及卷四第177頁）；以及

    由謝尚勳開發如附表二編號1、2所示商品之電子郵件（原審

    卷四第181、185、193頁）。再參佐新光牧場黑糖黑木耳露

    之代工廠為久甘露企業社、久久好食品有限公司（下稱久久

    好公司），該公司實際負責人即證人李憲璋結稱：久久好公

    司與被上訴人簽訂「代理合約」（原審卷三第591至594頁）

    ，由久久好公司委由被上訴人將新光牧場系列產品經銷至超

    商等通路。從介紹到簽約都是謝尚勳帶黃清煌過來。因統一

    通路告一個段落後，改上全家通路，還換另外一個品牌，「

    新光牧場黑木耳露」是為經銷全家商路而開發的，均由謝尚

    勳主導、處理，久久好公司會與被上訴人簽約是謝尚勳牽線

    的，徐建榮也是謝尚勳帶他到被上訴人公司當業務。伊公司

    之新光牧場黑木耳露商品是跟著謝尚勳走，現由上訴人代理

    等語（本院卷一第479至482頁），且被上訴人經全家通路銷

    售商品之營業收入有多數係來自新光牧場黑木耳露商品，此

    有全台公司、日翊公司所檢送之銷售發票明細可憑（本院卷

    二第5至499頁、原審卷四第107至151、203至326頁），黃清

    煌更於108年5月9日稱「木耳露所佔季營收74%」（原審卷四

    第173頁），則上訴人引薦具全家通路人脈之徐建榮至被上

    訴人公司任職，對被上訴人於全家通路業務之推廣，自有相

    當助益，且被上訴人經全家通路銷售之主力商品之一新光牧

    場黑木耳露係由上訴人開發引進，是被上訴人不能證明其自

    認與事實不符，自不得撤銷自認。

　⒊至全台公司於111年5月31日以（2022）台管字第25號函覆：

    「本公司向集福客食品開發有限公司之採購，應全家便利商

    店股份有限公司之通知後方行下單，是鈞院所詢謝尚勳是否

    參與商品提報會議或採購過程，本公司均一無所悉」等語；

    日翊公司於111年4月29日以日(商)字第11104009號函覆：「

    經查謝尚動非日翊文化行銷股份有限公司員工，亦不清楚其

    是否有參與商品提報會議或採購過程」等語（原審卷四第20

    1、103頁），全台公司、日翊公司前揭函文僅表示不知謝尚

    勳是否參與全家通路之商品提報會議或採購過程，自無從據

    以為有利於被上訴人之認定。另被上訴人提出徐建榮處理全

    家通路之相關電子郵件及請購單（本院卷四第159至223頁）

    ，然僅得證明徐建榮有處理全家通路相關事宜，無從遽認謝

    尚勳未開發、推廣附表二所示之商品。

　⒋綜上，上訴人有與被上訴人共同開發推廣商品至全家通路銷

    售，洵堪認定。從而，全家通路即日翊公司及全台公司之銷

    售額部分應列入上訴人之分潤範圍。　

　㈢上訴人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約定，得請求107年4月2日起至

    108年9月30日止分潤之差額347萬5,016元；及依系爭協議第

    3條第6項後段、第5條第2項約定，得請求盈餘公積分配73萬

    4,551元：

　⒈查系爭協議第3條第3、5、6項約定：「甲方（即上訴人）在

    於業務推展所得利潤，乙方（即被上訴人）同意甲方享有雙

    方議定之淨利40%所得。」、「雙方簽訂協議生效後，甲方

    負責業績推展，乙方負責營運管理與業務支援，在本合作協

    議期間，依公司法保留法定盈餘公積（10%)款項不得分配。

    」、「合約期滿後，雙方如欲續約，合作協議另訂之，歷年

    之保留盈餘公積分配方式依公司法執行，按協議淨利40%分

    配。」；第5條第1、2項約定：「甲乙雙方的利潤分配係根

    據<公司法>的會計制度執行。」、「盈餘分配：總決算如有

    盈餘，應先提繳營業所得稅款等，彌補以往虧損，次提10%

    為法定盈餘公積，退貨率預提5%，其餘按雙方協議比例分派

    。」（原審卷一第35頁）。準此，上訴人依約得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特販部營業淨利之40%，並於系爭協議109年3月31日

    合作期間屆滿時得請求歷年所提撥法定盈餘公積之40%。雖

    系爭協議係於108年9月30日經兩造合意終止，然法定盈餘公

    積係供彌補特販部虧損時使用，則無論是契約期滿或終止，

    兩造已不再履行系爭協議，自無再禁止法定盈餘公積分配之

    必要，是探求兩造締約時之真意，上訴人應得於系爭協議10

    8年9月30日合意終止後，依約請求法定盈餘公積之40%。

　⒉查鑑定人鑑定結果，被上訴人就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商品於1

    07年4月2日至107年12月31日、108年1月1日至108年9月30日

    之營業毛利依序為1,142萬9,104元、2,340萬6,049元；營業

    費用依序為326萬2,590元、934萬3,616元；所得稅依序為78

    萬7,352元、55萬9,489元（見鑑定報告第5、6頁，本院卷四

    第63、65頁）。又被上訴人辯稱如附表一所示之商品於108

    年10月至110年1月期間遭退貨，並需支付逆物流通費，另支

    付通路實銷補貼、廣告費及蜜麻花退貨總損失如附表三所示

    共計258萬6,497元，應予扣除等情，業據提出捷盟公司退貨

    單、退貨配送費電子發票、捷盟公司之實銷補貼、廣告作業

    費等費用扣款明細等為證（本院卷四第505頁、原審卷三第3

    10至313頁），上訴人對上開文書之真正並不爭執，復參佐

    統一通路商品係於商品期限即將屆至時才退回，此為上訴人

    所是認（本院卷四第542頁），是兩造於每季計算分潤時，

    勢必難以將退貨成本全部計入，故於系爭協議約定退貨率預

    提5%，且該預提退貨金額不在上訴人得請求分潤之範圍，則

    探求兩造之真意，退貨損失於實際發生時，即應列為成本計

    算，方符合公平原則，從而，被上訴人辯稱計算可分配盈餘

    時應扣除實際退貨及其他費用成本乙節，應屬有據。至於鑑

    定人雖結稱被上訴人未將退回之商品植入晶片，並將之放進

    統倉再銷售，無從區分退貨之商品販售予統一通路的時間是

    在108年9月30日之前或108年9月30日至同年12月6日之間等

    語（本院卷四第236頁）。然兩造於108年9月30日已合意終

    止系爭協議，並清理帳務，衡情108年9月30日之後應無再將

    上訴人推廣之商品入倉，衍生切帳困擾。上訴人雖以退貨商

    品被上訴人可再處分獲利，終止後之再處分收入未計入分潤

    ，自不得將終止後之退貨計入成本云云。惟統一通路所退回

    之商品均已是即期品，甚難再售出或需以極低價格出售，且

    該等即期品出售所得屬鑑定報告中之「其他」收入項目，而

    於107年4月2日至107年12月31日、108年1月1日至108年9月3

    0日銷貨退回金額分別高達371萬2,551元、666萬5,039元；

    然「其他」收入分別為稅後淨利7,987元、虧損28萬6,402元

    （見鑑定報告第5、6頁，本院卷四第63、65頁），退貨商品

    再出售所得僅占退貨商品價值2%（7,987/3,712,551），即

    退貨商品價值與再處分收入落差甚大，甚至低於因再銷售所

    支出之成本而產生虧損，衡情應將此部分退貨及相關費用計

    入成本，以符公平。又細繹則被上訴人所提如附表三所示共

    計258萬6,497元，除應扣除非屬如附表一所示商品之108年1

    0月「星球工坊爆米花蔗香焦糖口味」500元及逆物流費55元

    （元以下四捨五入，以下同）、無退貨單據之108年11月「

    連城記地瓜酥-黑糖口味」167元及逆物流費18元、109年7月

    三峽DC之5,940元、4,785元、7,479元及高雄DC之1萬4,124

    元、1萬3,233元、1萬4,896元以及其逆物流費651元、524元

    、820元、1,548元、1,450元及1,633元、109年8月「幸福好

    味-芒果乾」46元（記載4,217元，但退貨單據為4,171元，

    相差46元）、109年11月「泰泉芒果片」287元（記載6,089

    元，但退貨單據為5,802元，相差287元）外（本院卷四第32

    1、343、399、413、419頁），得列計之退貨及相關費用共2

    51萬8,341元（2,586,497－500－55－167－18－14,124－13,233－1

    4,896－5,940－4,785－7,479－651－524－820－1,548－1,450－1,63

    3－46－287＝2,518,341）。另被上訴人設有臺北辦公室、臺中

    辦公室及集集辦公司（見鑑定報告第10頁，本院卷四第73）

    ，且鑑定人結稱被上訴人之臺中辦公室有處理特販部及本部

    業務，臺北辦公室也有處理到各通路之業務（即包含特販部

    業務）等語（本院卷四第237至238頁），堪認被上訴人之臺

    北辦公室、臺中辦公室均有處理特販部之業務，況特販部主

    要推廣之兩大超商通路，遍佈全省，則被上訴人辯稱其有使

    用車輛往來臺北、臺中等地處理業務之需要，非無可信，上

    訴人指稱鑑定報告所列營業成本包含賓士車租金，該租金與

    特販部營運無關，應予剔除云云，難認可取。據上所陳，被

    上訴人就附表一、二所示之商品於107年4月2日至108年9月3

    0日之營業毛利為1,142萬9,104元、2,340萬6,049元，除扣

    除營業費用326萬2,590元、934萬3,616元及所得稅78萬7,35

    2元、55萬9,489元外，應再扣除前述退貨及相關費用共251

    萬8,341元，始為特販部此期間之稅後淨利，依此計算該稅

    後淨利為1,836萬3,765元（11,429,104＋23,406,049－3,262,

    590－11,396,830－787,352－559,489－2,518,341＝18,363,756

    ），依約須先提10%法定盈餘公積即183萬6,377元（18,363,

    756×10%＝1,836,377），則上訴人依約得分潤其40%之金額為

    661萬0,955元｛（18,363,756－1,836,377）×40%＝6,610,955

    ）｝，扣除被上訴人已給付之分潤金額313萬5,939元後，上

    訴人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約定得請求之分潤金額為347萬5

    ,016元。

　⒊依系爭協議第5條第1、2項約定，特販部於107年4月2日至108

    年9月30日所應提之10%法定盈餘公積為183萬6,377元，已如

    前述，則上訴人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6項、第5條第2項約定，

    得請求183萬6,377元之40%即為73萬4,551元。從而，上訴人

    得請求之金額總計為420萬9,567元（淨利分潤差額3,475,01

    6元＋法定盈餘公積分潤734,551元＝4,209,567）。

　㈣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者，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

    第2項定有明文。而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

    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

    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

    233條第1項、第203條規定甚明。查兩造約定上訴人之分潤

    由被上訴人每3個月結算，並於次月15號前給付上訴人乙情

    ，詳如前述，雖有確定期限；然上訴人請求分潤法定盈餘公

    積，則無確定期限，又均未另約定利率。從而，上訴人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420萬9,567元，及其中168萬0,976元加計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8年12月7日（於108年12月6日送達被

    上訴人，見原審卷一第79頁之送達證書）起；其餘252萬8,5

    91元（4,209,567－1,680,976＝2,528,591）加計自原審追加

    訴之聲明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9月5日（

    於109年9月4日經被上訴人訴訟代理人簽收，見原審卷一第3

    57頁）起之法定遲延利息，核屬有據；逾此範圍，即無理由

    。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第6項、第5條第

    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20萬9,567元，及其中168萬0,

    976元自108年12月7日起；其餘252萬8,591元自109年9月5日

    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上開應

    准許之部分，原審就被上訴人應給付382萬9,265元（4,209,

    567－380,302），及其中130萬0,674元（1,680,976－380,302

    ）自108年12月7日起算；其餘252萬8,591元自109年9月5日

    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合

    ，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

    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開其餘應准許之部分

    ，原審為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分別諭知兩造供擔保後，得

    、免假執行；及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並駁回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無不合，上訴人之其餘上訴

    、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決所

    命給付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

    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賴惠慈

　　　　　　　　　　　　　　法　官　 陳彥君

　　　　　　　　　　　　　　法　官　 賴秀蘭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不得上訴。

被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

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

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

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 　　日

　　　　　　　　　　　　　　

　　　　　　　　　　　　　　書記官　 林怡君

附表一

通路為統一超商部分  編號 品名 1 東港名產-鮪魚糖 2 Hello Kitty 甜蜜久久果乾禮盒 3 酷覓星豬事大吉心有所鼠禮盒 4 酷覓星伯爵珍珠奶茶酥 5 綿菓子工坊棉花糖-跳跳糖 6 正合味碳燒鱈魚片 7 喜樂麥醬心鹹蛋黃酥-原味 8 喜樂麥醬心鹹蛋黃酥-辣味 9 酷覓星香鬆起士糙米捲 10 奧利塔純橄欖油禮盒(單入) 11 大板根碧螺春鳳梨酥禮盒 12 安平小鋪海老小圓寶蝦餅禮盒 13 HelloKitty 芝麻蛋捲禮盒小熊好友 14 蜜蜂故事館蜂蜜芝麻蛋捲禮盒 15 (量)大眼蝦蝦爆了-玉米濃湯 16 (量)大眼蝦蝦爆了-香濃起司 17  (量)連城記地瓜脆餅 18 (量)幸福好味-芒果乾 19 北田五穀168 多穀棒-蛋黃口味 20 蜜蜂故事館手壓蜜 21 芒果片 22 梅子片 23 大板根碧螺春蛋捲 24 貝肯庄杏仁芝麻肉鬆捲心酥禮盒 25 大板根三峽碧螺春蛋捲禮盒 26 Hello Kitty 巧心捲禮盒 27 Hello Kitty 穀物米捲禮盒 28 Hello Kitty 巧巧鬆餅禮盒 29 香檬汁 30 連城記地瓜脆餅 31 阮的肉乾-筷子肉干餓魔包 32 安平小鋪非油炸鮮爆蝦餅 33 正合味鱈魚棒 34 布田土豆酥糖 35 明奇蜜麻花 36 連城記-芋頭酥餅 37 老楊沙茶酥餅 38 長松鮮乳棒 39 老楊花生酥餅 40 大眼蝦蝦薯條-起司 41 大眼蝦蝦薯條-原味 42 大眼蝦蝦薯條-田園番茄 43 星球工坊爆米花-焦糖鹹蛋黃 44  (區)連城記地瓜酥-黑糖口味 45  (區)連城記地瓜酥-原味 46  (區)星球工坊爆米花-歐可真奶茶 47  (區)星球工坊爆米花-快車肉紙 48 星球爆米花-彩月禮盒 49 彩茶捲-台灣茶系列 50 生活黑木耳-原味 51 生活黑木耳-銀杏 

附表二

通路為全家超商   編號 品名 上訴人所舉之證據 1 C2O　100%純椰子水 1.被上訴人自認（原審卷一319頁及卷二124頁）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 239、243、245、249頁） 3.被上訴人公司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二289頁） 4.C2O椰子水廠商寄發予上訴人之電子信件（原證36） 5.被上訴人公司寄發之商品提報資料（原證26） 2 新光牧場-黑木耳露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10、216、219、230頁；原證37、38） 3.全台公司寄發之電子信件（原證27） 4.被上訴人公司寄發之商品提報資料（原證26） 3 火燒蝦風味蝦薯條（組合袋）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參原審卷一257頁） 4 157meis 爆米花-焦糖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28、229、266、297頁） 5 157meis 爆米花-起司 被上訴人公司寄發之提報文件（原證23） 6 綠島飛魚餅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57頁） 7 千葉越南帶皮腰果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88、297頁） 8 蜂蜜故事館蛋糕餅乾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69、271頁） 3.被上訴人公司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二286頁） 4.被上訴人公司寄發之商品提報資料（原證26） 9 台灣珍穀力夾心海苔超值組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70頁） 3.被上訴人公司寄發之商品提報資料（原證26） 10 今川農場白木耳露（原係新光牧場品牌，原證24-1） 1.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65、267、270頁） 2.上訴人公司人員與白木耳露廠商之對話紀錄（原證24-2） 3.被上訴人寄發之商品提報資料（原證26） 11 安平小鋪(蝦餅禮盒） 被上訴人寄發之商品提報資料（原證25） 12 安平小鋪（龍蝦餅禮盒）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195號
上  訴  人即  
附帶被上訴人  貝真有限公司


法 定 代理人  張語真
訴 訟 代理人  劉上銘律師
複  代 理 人  張晏寧律師
被 上 訴人即  
附 帶 上訴人  集福客食品開發有限公司


法 定 代理人  蕭海蘋
訴 訟 代理人  朱坤茂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25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1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減縮部分外）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叁佰捌拾貳萬玖仟貳佰陸拾伍元，及其中新臺幣壹佰叁拾萬零陸佰柒拾肆元自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七日起；其餘新臺幣貳佰伍拾貳萬捌仟伍佰玖拾壹元自民國一百零九年九月五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之其餘上訴及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均駁回。
第一、二審（除減縮部分外）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七十八，餘由上訴人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分，由被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所命給付部分，於上訴人以新臺幣壹佰貳拾捌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新臺幣叁佰捌拾貳萬玖仟貳佰陸拾伍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貝真有限公司（下稱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7年4年2日簽訂合作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約定共同進行商品開發及通路業務推廣等相關事宜，並為此於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集福客食品開發有限公司（下稱被上訴人）內部成立「特販事業部」（下稱特販部），約定被上訴人應給付伊因業務推廣所得營業淨利中40%作為分潤，且每季即3個月結算後給付該分潤。伊因此為被上訴人開發如附表一所示之商品進入統一超商通路（下稱統一通路）、如附表二所示之商品進入全家超商通路（下稱全家通路）販售。詎被上訴人未依約於108年10月15日前給付108年7月至9月之分潤，嗣系爭協議經兩造於108年12月6日合意終止。依鑑定人吳宗璋會計師（下稱鑑定人）之鑑定結果，自107年4月2日起至108年9月30日止，伊應得之分潤金額為新臺幣（下同）760萬8,073元，及依約特販部歷年盈餘中所保留10%盈餘公積之40%即84萬5,341元，合計845萬3,414元，扣除被上訴人已給付分潤313萬5,939元後為531萬7,475元。爰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第3條第6項後段及第5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531萬7,475元，及其中168萬0,976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08年12月7日起；其餘363萬6,499元自原審追加訴之聲明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9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審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8萬0,302元及自108年12月7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請求。上訴人、被上訴人各自對其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附帶上訴。未繫屬於本院者，不予贅述）。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493萬7,173元，及其中130萬0,674元自108年12月7日起；其餘363萬6,499元自109年9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就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二、被上訴人則以：兩造已於108年9月30日合意終止系爭協議。全家通路即日翊文化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翊公司）及全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台公司）部分，因均非由上訴人推廣之業務，不應列入分潤。則依鑑定人認定之統一通路部分可供分配盈餘612萬0,858元，扣除如表三所示之108年10月至110年1月期間之退貨金額、逆物流通費、實銷補貼、廣告費及蜜麻花退貨後總損失共258萬6,497元後，盈餘減為353萬4,361元（6,120,858－2,586,497＝3,534,361），上訴人可分配之利潤為141萬3,744元（3,534,361×40%＝1,413,744），再扣除伊已分潤給上訴人313萬5,939元後，上訴人尚應退還伊172萬2,195元。縱未扣除前述退貨及相關費用，上訴人亦應退還伊68萬7,596元。而伊之總經理黃清煌住臺北市，每週南下伊之臺中辦公室負責公司之營運，故營業成本所列賓士車租金與特販部營運有關。又前述退貨及相關費用共258萬6,497元以上訴人請求分配所保留之10%法定盈餘公積共252萬3,384元部分，視為彌補虧損，兩相抵銷結果，法定盈餘公積尚有不足，無從分潤予上訴人等語，資為抗辯。並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被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另就上訴人之上訴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查兩造於107年4年2日簽訂系爭協議，約定於107年4月1日起至109年3月31日止之合作期間，共同進行商品開發及通路業務推廣等相關事宜，及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因其業務推廣所得之利潤淨利中之40%作為分潤，而分潤之方式係每季即3個月結算乙次，於次月15號前由被上訴人將前1季之分潤匯入上訴人之帳戶內等。又上訴人有為被上訴人開發如附表一所示之商品進入統一通路即捷盟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捷盟公司）及大智通文化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智通公司）銷售。被上訴人已給付上訴人分潤金額313萬5,939元。而兩造已合意終止系爭協議，並同意以遠見會計師事務所鑑定報告（下稱鑑定報告）所鑑定107年4月2日至108年9月30日的數據為兩造結算之基礎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四第82、83、541頁及卷三第509頁），且有系爭協議、鑑定報告、發票及匯款單、被上訴人與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捷盟公司所簽訂之商品供應合約可證（原審卷一第33至37頁、本院卷一第321至358頁及卷四第53至77、106、269、119至137頁），堪信為真實。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兩造已於108年9月30日合意終止系爭協議：
　　查兩造不爭執系爭協議業經兩造合意終止（本院卷四第541頁），然就合意終止之時間究係108年9月30日或108年12月6日各執一詞。查謝尚勳為上訴人之實際負責人，業據與謝尚勳有業務往來之久久好食品有限公司（久甘露企業社）實際負責人即證人李憲章證述明確（本院卷一第482頁），另被上訴人負責人配偶黃清煌結證稱：伊為被上訴人之總經理，負責被上訴人公司之營業及合約部分等語（本院卷一第268、279頁），足認謝尚勳、黃清煌分別有代表上訴人、被上訴人為終止系爭協議等相關事務之權限。又謝尚勳於108年8月26日以Line通訊軟體發送訊息予黃清煌表示：「我們合作到年底，可以嗎？」「這樣計算也比較簡單」…「還是你覺得十二月份太久了看你要切在那個時間點都可以」等語（原審卷三第151頁）；又謝尚勳與黃清煌於108年10月16日之Line對話內容為：謝尚勳:「你跟我講一個時間點…」、黃清煌:「終止是九月30」…黃清煌:「9/30帳務終止」、謝尚勳:「先切好帳務，再終止合約…」、黃清煌:「〝因為如果帳要終止在10月核對帳確認後最快有要拉到11月20號左右〞」、「我沒意見」、謝尚勳:「之前黃先生說終止在九月底」、「就依照你當時候說的」、「後面的金額就切一切」等語（本院卷一第243頁），則觀諸前揭對話前後文，堪認謝尚勳、黃清煌分別代表上訴人、被上訴人達成於108年9月30日終止系爭協議之合意，後續為核對帳務之問題。是上訴人主張其當時係附「切好帳務」再終止系爭協議之條件，因條件未成就，故系爭協議未於108年9月30日終止云云，難認可取。另兩造既已合意系爭協議於108年9月30日終止，則上訴人主張其以起訴狀繕本於108年12月6日送達予被上訴人之方式，達成兩造合意終止系爭協議乙節，即無庸再行審酌。
　㈡全家通路即日翊公司及全台公司之銷售額部分應列入上訴人之分潤範圍：
　⒈查被上訴人於原審以書狀表示：「針對原告公司提出之附表1原告協助被告公司業務發展之產品列表，其中就編號10至62通路（即如附表一所示之商品）為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及品名無意見，同意此部分之帳務資料等。針對該附表2其中編號1至編號8通路（即附表二編號1至4、6至9所示之商品）為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及品名無意見，同意此部分之帳務資料等。」（原審卷一第319頁）、「被告公司對於原告公司謝尚勳推廣被告公司之產品至日翊公司固無爭執。」（原審卷三第124頁）等語及不爭執上訴人有推廣附表二編號1、3、4所示商品（原審卷四第431至432、434頁），又被上訴人於本院自認經由日翊公司所銷售如附表二所示之商品屬上訴人推廣商品之範圍（本院卷三第509頁及卷四第144頁）。佐以被上訴人於108年2、3月計算分潤予上訴人時，亦將特販部二部（即全家通路部分）之銷貨收入計入營業收入部分（原審卷一第65、67頁）；黃清煌於108年8月11日向謝尚勳表示兩造間損益表各細帳包含統一及全家通路的管銷費用等（原審卷四第199頁），足證上訴人有為被上訴人開發推廣商品至全家通路銷售。
　⒉被上訴人雖嗣後撤銷上開自認，然為上訴人所不同意（本院卷四第146頁），依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規定，被上訴人須舉證證明前開自認與事實不符，始得撤銷該自認。被上訴人固以其員工徐建榮之證述及全台公司、日翊公司之回函等為據。惟查，證人徐建榮結稱：伊從94年擔任波蜜果菜汁通路業務，於全省便利商店有經營人脈，於106年在順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順開公司）擔任總經理特助，107年年底離職。自108年起任職於被上訴人公司，109年3月離職，主要負責全家通路開發推廣，即先與黃清煌、謝尚勳討論食品開發限定在統一通路或全家通路銷售，後續所有需在全家通路銷售的商品，都由伊處理。如附表二所示之12支商品是謝尚勳提出之商品品項，一起開會後經黃清煌決定要開發，伊及謝尚勳分別進行這些商品的開發上架，統一通路是由謝尚勳負責，伊負責全家通路。生活黑木耳露是順開公司以商標授權給被上訴人推廣至統一通路的商品，窗口是謝尚勳，新光黑木耳露是在全家通路販售，窗口是伊，新光黑木耳露是謝尚勳與久甘露企業社（代工廠）談這商品，伊於107年10月間在順開公司服務時主談該商品至全家通路販售，因謝尚勳找伊一起合作，伊就將此訊息告知謝尚勳，謝尚勳乃代表被上訴人與伊先向全家的採購做提報，謝尚勳再將此資訊帶回被上訴人，當時只有合作新光牧場黑木耳露，伊後來到被上訴人服務，全家通路銷售之其他商品後續就由伊來接洽，但伊會參考謝尚勳的建議等語（原審卷四第12至16頁、本院卷一第474至476頁）。復佐以群組名稱為「集福客—全家」之Line通訊軟體聊天紀錄，及群組名稱為「集福客—建榮（內部操作）」之Line通訊軟體聊天紀錄，顯示謝尚勳與全家通路之業務於107年10月1日下午14點、107年10月25日、107年12月7日下午14點、108年1月11日下午14點、108年1月14日上午10點均有見面就被上訴人代理之產品為商談，且謝尚勳於107年12月7日獨自與全家採購就合作業績為商討（原審卷一第215、227、285、242頁及卷四第177頁）；以及由謝尚勳開發如附表二編號1、2所示商品之電子郵件（原審卷四第181、185、193頁）。再參佐新光牧場黑糖黑木耳露之代工廠為久甘露企業社、久久好食品有限公司（下稱久久好公司），該公司實際負責人即證人李憲璋結稱：久久好公司與被上訴人簽訂「代理合約」（原審卷三第591至594頁），由久久好公司委由被上訴人將新光牧場系列產品經銷至超商等通路。從介紹到簽約都是謝尚勳帶黃清煌過來。因統一通路告一個段落後，改上全家通路，還換另外一個品牌，「新光牧場黑木耳露」是為經銷全家商路而開發的，均由謝尚勳主導、處理，久久好公司會與被上訴人簽約是謝尚勳牽線的，徐建榮也是謝尚勳帶他到被上訴人公司當業務。伊公司之新光牧場黑木耳露商品是跟著謝尚勳走，現由上訴人代理等語（本院卷一第479至482頁），且被上訴人經全家通路銷售商品之營業收入有多數係來自新光牧場黑木耳露商品，此有全台公司、日翊公司所檢送之銷售發票明細可憑（本院卷二第5至499頁、原審卷四第107至151、203至326頁），黃清煌更於108年5月9日稱「木耳露所佔季營收74%」（原審卷四第173頁），則上訴人引薦具全家通路人脈之徐建榮至被上訴人公司任職，對被上訴人於全家通路業務之推廣，自有相當助益，且被上訴人經全家通路銷售之主力商品之一新光牧場黑木耳露係由上訴人開發引進，是被上訴人不能證明其自認與事實不符，自不得撤銷自認。
　⒊至全台公司於111年5月31日以（2022）台管字第25號函覆：「本公司向集福客食品開發有限公司之採購，應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之通知後方行下單，是鈞院所詢謝尚勳是否參與商品提報會議或採購過程，本公司均一無所悉」等語；日翊公司於111年4月29日以日(商)字第11104009號函覆：「經查謝尚動非日翊文化行銷股份有限公司員工，亦不清楚其是否有參與商品提報會議或採購過程」等語（原審卷四第201、103頁），全台公司、日翊公司前揭函文僅表示不知謝尚勳是否參與全家通路之商品提報會議或採購過程，自無從據以為有利於被上訴人之認定。另被上訴人提出徐建榮處理全家通路之相關電子郵件及請購單（本院卷四第159至223頁），然僅得證明徐建榮有處理全家通路相關事宜，無從遽認謝尚勳未開發、推廣附表二所示之商品。
　⒋綜上，上訴人有與被上訴人共同開發推廣商品至全家通路銷售，洵堪認定。從而，全家通路即日翊公司及全台公司之銷售額部分應列入上訴人之分潤範圍。　
　㈢上訴人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約定，得請求107年4月2日起至108年9月30日止分潤之差額347萬5,016元；及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6項後段、第5條第2項約定，得請求盈餘公積分配73萬4,551元：
　⒈查系爭協議第3條第3、5、6項約定：「甲方（即上訴人）在於業務推展所得利潤，乙方（即被上訴人）同意甲方享有雙方議定之淨利40%所得。」、「雙方簽訂協議生效後，甲方負責業績推展，乙方負責營運管理與業務支援，在本合作協議期間，依公司法保留法定盈餘公積（10%)款項不得分配。」、「合約期滿後，雙方如欲續約，合作協議另訂之，歷年之保留盈餘公積分配方式依公司法執行，按協議淨利40%分配。」；第5條第1、2項約定：「甲乙雙方的利潤分配係根據<公司法>的會計制度執行。」、「盈餘分配：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營業所得稅款等，彌補以往虧損，次提10%為法定盈餘公積，退貨率預提5%，其餘按雙方協議比例分派。」（原審卷一第35頁）。準此，上訴人依約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特販部營業淨利之40%，並於系爭協議109年3月31日合作期間屆滿時得請求歷年所提撥法定盈餘公積之40%。雖系爭協議係於108年9月30日經兩造合意終止，然法定盈餘公積係供彌補特販部虧損時使用，則無論是契約期滿或終止，兩造已不再履行系爭協議，自無再禁止法定盈餘公積分配之必要，是探求兩造締約時之真意，上訴人應得於系爭協議108年9月30日合意終止後，依約請求法定盈餘公積之40%。
　⒉查鑑定人鑑定結果，被上訴人就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商品於107年4月2日至107年12月31日、108年1月1日至108年9月30日之營業毛利依序為1,142萬9,104元、2,340萬6,049元；營業費用依序為326萬2,590元、934萬3,616元；所得稅依序為78萬7,352元、55萬9,489元（見鑑定報告第5、6頁，本院卷四第63、65頁）。又被上訴人辯稱如附表一所示之商品於108年10月至110年1月期間遭退貨，並需支付逆物流通費，另支付通路實銷補貼、廣告費及蜜麻花退貨總損失如附表三所示共計258萬6,497元，應予扣除等情，業據提出捷盟公司退貨單、退貨配送費電子發票、捷盟公司之實銷補貼、廣告作業費等費用扣款明細等為證（本院卷四第505頁、原審卷三第310至313頁），上訴人對上開文書之真正並不爭執，復參佐統一通路商品係於商品期限即將屆至時才退回，此為上訴人所是認（本院卷四第542頁），是兩造於每季計算分潤時，勢必難以將退貨成本全部計入，故於系爭協議約定退貨率預提5%，且該預提退貨金額不在上訴人得請求分潤之範圍，則探求兩造之真意，退貨損失於實際發生時，即應列為成本計算，方符合公平原則，從而，被上訴人辯稱計算可分配盈餘時應扣除實際退貨及其他費用成本乙節，應屬有據。至於鑑定人雖結稱被上訴人未將退回之商品植入晶片，並將之放進統倉再銷售，無從區分退貨之商品販售予統一通路的時間是在108年9月30日之前或108年9月30日至同年12月6日之間等語（本院卷四第236頁）。然兩造於108年9月30日已合意終止系爭協議，並清理帳務，衡情108年9月30日之後應無再將上訴人推廣之商品入倉，衍生切帳困擾。上訴人雖以退貨商品被上訴人可再處分獲利，終止後之再處分收入未計入分潤，自不得將終止後之退貨計入成本云云。惟統一通路所退回之商品均已是即期品，甚難再售出或需以極低價格出售，且該等即期品出售所得屬鑑定報告中之「其他」收入項目，而於107年4月2日至107年12月31日、108年1月1日至108年9月30日銷貨退回金額分別高達371萬2,551元、666萬5,039元；然「其他」收入分別為稅後淨利7,987元、虧損28萬6,402元（見鑑定報告第5、6頁，本院卷四第63、65頁），退貨商品再出售所得僅占退貨商品價值2%（7,987/3,712,551），即退貨商品價值與再處分收入落差甚大，甚至低於因再銷售所支出之成本而產生虧損，衡情應將此部分退貨及相關費用計入成本，以符公平。又細繹則被上訴人所提如附表三所示共計258萬6,497元，除應扣除非屬如附表一所示商品之108年10月「星球工坊爆米花蔗香焦糖口味」500元及逆物流費5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以下同）、無退貨單據之108年11月「連城記地瓜酥-黑糖口味」167元及逆物流費18元、109年7月三峽DC之5,940元、4,785元、7,479元及高雄DC之1萬4,124元、1萬3,233元、1萬4,896元以及其逆物流費651元、524元、820元、1,548元、1,450元及1,633元、109年8月「幸福好味-芒果乾」46元（記載4,217元，但退貨單據為4,171元，相差46元）、109年11月「泰泉芒果片」287元（記載6,089元，但退貨單據為5,802元，相差287元）外（本院卷四第321、343、399、413、419頁），得列計之退貨及相關費用共251萬8,341元（2,586,497－500－55－167－18－14,124－13,233－14,896－5,940－4,785－7,479－651－524－820－1,548－1,450－1,633－46－287＝2,518,341）。另被上訴人設有臺北辦公室、臺中辦公室及集集辦公司（見鑑定報告第10頁，本院卷四第73），且鑑定人結稱被上訴人之臺中辦公室有處理特販部及本部業務，臺北辦公室也有處理到各通路之業務（即包含特販部業務）等語（本院卷四第237至238頁），堪認被上訴人之臺北辦公室、臺中辦公室均有處理特販部之業務，況特販部主要推廣之兩大超商通路，遍佈全省，則被上訴人辯稱其有使用車輛往來臺北、臺中等地處理業務之需要，非無可信，上訴人指稱鑑定報告所列營業成本包含賓士車租金，該租金與特販部營運無關，應予剔除云云，難認可取。據上所陳，被上訴人就附表一、二所示之商品於107年4月2日至108年9月30日之營業毛利為1,142萬9,104元、2,340萬6,049元，除扣除營業費用326萬2,590元、934萬3,616元及所得稅78萬7,352元、55萬9,489元外，應再扣除前述退貨及相關費用共251萬8,341元，始為特販部此期間之稅後淨利，依此計算該稅後淨利為1,836萬3,765元（11,429,104＋23,406,049－3,262,590－11,396,830－787,352－559,489－2,518,341＝18,363,756），依約須先提10%法定盈餘公積即183萬6,377元（18,363,756×10%＝1,836,377），則上訴人依約得分潤其40%之金額為661萬0,955元｛（18,363,756－1,836,377）×40%＝6,610,955）｝，扣除被上訴人已給付之分潤金額313萬5,939元後，上訴人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約定得請求之分潤金額為347萬5,016元。
　⒊依系爭協議第5條第1、2項約定，特販部於107年4月2日至108年9月30日所應提之10%法定盈餘公積為183萬6,377元，已如前述，則上訴人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6項、第5條第2項約定，得請求183萬6,377元之40%即為73萬4,551元。從而，上訴人得請求之金額總計為420萬9,567元（淨利分潤差額3,475,016元＋法定盈餘公積分潤734,551元＝4,209,567）。
　㈣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者，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而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規定甚明。查兩造約定上訴人之分潤由被上訴人每3個月結算，並於次月15號前給付上訴人乙情，詳如前述，雖有確定期限；然上訴人請求分潤法定盈餘公積，則無確定期限，又均未另約定利率。從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20萬9,567元，及其中168萬0,976元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8年12月7日（於108年12月6日送達被上訴人，見原審卷一第79頁之送達證書）起；其餘252萬8,591元（4,209,567－1,680,976＝2,528,591）加計自原審追加訴之聲明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9月5日（於109年9月4日經被上訴人訴訟代理人簽收，見原審卷一第357頁）起之法定遲延利息，核屬有據；逾此範圍，即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第6項、第5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20萬9,567元，及其中168萬0,976元自108年12月7日起；其餘252萬8,591元自109年9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上開應准許之部分，原審就被上訴人應給付382萬9,265元（4,209,567－380,302），及其中130萬0,674元（1,680,976－380,302）自108年12月7日起算；其餘252萬8,591元自109年9月5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合，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開其餘應准許之部分，原審為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分別諭知兩造供擔保後，得、免假執行；及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無不合，上訴人之其餘上訴、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決所命給付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賴惠慈
　　　　　　　　　　　　　　法　官　 陳彥君
　　　　　　　　　　　　　　法　官　 賴秀蘭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不得上訴。
被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 　　日
　　　　　　　　　　　　　　
　　　　　　　　　　　　　　書記官　 林怡君
附表一
		通路為統一超商部分

		




		編號

		品名



		1

		東港名產-鮪魚糖



		2

		Hello Kitty 甜蜜久久果乾禮盒



		3

		酷覓星豬事大吉心有所鼠禮盒



		4

		酷覓星伯爵珍珠奶茶酥



		5

		綿菓子工坊棉花糖-跳跳糖



		6

		正合味碳燒鱈魚片



		7

		喜樂麥醬心鹹蛋黃酥-原味



		8

		喜樂麥醬心鹹蛋黃酥-辣味



		9

		酷覓星香鬆起士糙米捲



		10

		奧利塔純橄欖油禮盒(單入)



		11

		大板根碧螺春鳳梨酥禮盒



		12

		安平小鋪海老小圓寶蝦餅禮盒



		13

		HelloKitty 芝麻蛋捲禮盒小熊好友



		14

		蜜蜂故事館蜂蜜芝麻蛋捲禮盒



		15

		(量)大眼蝦蝦爆了-玉米濃湯



		16

		(量)大眼蝦蝦爆了-香濃起司



		17

		 (量)連城記地瓜脆餅



		18

		(量)幸福好味-芒果乾



		19

		北田五穀168 多穀棒-蛋黃口味



		20

		蜜蜂故事館手壓蜜



		21

		芒果片



		22

		梅子片



		23

		大板根碧螺春蛋捲



		24

		貝肯庄杏仁芝麻肉鬆捲心酥禮盒



		25

		大板根三峽碧螺春蛋捲禮盒



		26

		Hello Kitty 巧心捲禮盒



		27

		Hello Kitty 穀物米捲禮盒



		28

		Hello Kitty 巧巧鬆餅禮盒



		29

		香檬汁



		30

		連城記地瓜脆餅



		31

		阮的肉乾-筷子肉干餓魔包



		32

		安平小鋪非油炸鮮爆蝦餅



		33

		正合味鱈魚棒



		34

		布田土豆酥糖



		35

		明奇蜜麻花



		36

		連城記-芋頭酥餅



		37

		老楊沙茶酥餅



		38

		長松鮮乳棒



		39

		老楊花生酥餅



		40

		大眼蝦蝦薯條-起司



		41

		大眼蝦蝦薯條-原味



		42

		大眼蝦蝦薯條-田園番茄



		43

		星球工坊爆米花-焦糖鹹蛋黃



		44

		 (區)連城記地瓜酥-黑糖口味



		45

		 (區)連城記地瓜酥-原味



		46

		 (區)星球工坊爆米花-歐可真奶茶



		47

		 (區)星球工坊爆米花-快車肉紙



		48

		星球爆米花-彩月禮盒



		49

		彩茶捲-台灣茶系列



		50

		生活黑木耳-原味



		51

		生活黑木耳-銀杏







附表二
		通路為全家超商

		


		




		編號

		品名

		上訴人所舉之證據



		1

		C2O　100%純椰子水

		1.被上訴人自認（原審卷一319頁及卷二124頁）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 239、243、245、249頁）
3.被上訴人公司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二289頁）
4.C2O椰子水廠商寄發予上訴人之電子信件（原證36）
5.被上訴人公司寄發之商品提報資料（原證26）



		2

		新光牧場-黑木耳露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10、216、219、230頁；原證37、38）
3.全台公司寄發之電子信件（原證27）
4.被上訴人公司寄發之商品提報資料（原證26）



		3

		火燒蝦風味蝦薯條（組合袋）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參原審卷一257頁）



		4

		157meis 爆米花-焦糖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28、229、266、297頁）



		5

		157meis 爆米花-起司

		被上訴人公司寄發之提報文件（原證23）



		6

		綠島飛魚餅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57頁）



		7

		千葉越南帶皮腰果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88、297頁）



		8

		蜂蜜故事館蛋糕餅乾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69、271頁）
3.被上訴人公司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二286頁）
4.被上訴人公司寄發之商品提報資料（原證26）



		9

		台灣珍穀力夾心海苔超值組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70頁）
3.被上訴人公司寄發之商品提報資料（原證26）



		10

		今川農場白木耳露（原係新光牧場品牌，原證24-1）

		1.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65、267、270頁）
2.上訴人公司人員與白木耳露廠商之對話紀錄（原證24-2）
3.被上訴人寄發之商品提報資料（原證26）



		11

		安平小鋪(蝦餅禮盒）

		被上訴人寄發之商品提報資料（原證25）



		12

		安平小鋪（龍蝦餅禮盒）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195號

上  訴  人即  

附帶被上訴人  貝真有限公司



法 定 代理人  張語真

訴 訟 代理人  劉上銘律師

複  代 理 人  張晏寧律師

被 上 訴人即  

附 帶 上訴人  集福客食品開發有限公司



法 定 代理人  蕭海蘋

訴 訟 代理人  朱坤茂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25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1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減縮部分外）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叁佰捌拾貳萬玖仟貳佰陸拾伍元，及其中新臺幣壹佰叁拾萬零陸佰柒拾肆元自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七日起；其餘新臺幣貳佰伍拾貳萬捌仟伍佰玖拾壹元自民國一百零九年九月五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之其餘上訴及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均駁回。

第一、二審（除減縮部分外）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七十八，餘由上訴人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分，由被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所命給付部分，於上訴人以新臺幣壹佰貳拾捌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新臺幣叁佰捌拾貳萬玖仟貳佰陸拾伍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貝真有限公司（下稱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7年4年2日簽訂合作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約定共同進行商品開發及通路業務推廣等相關事宜，並為此於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集福客食品開發有限公司（下稱被上訴人）內部成立「特販事業部」（下稱特販部），約定被上訴人應給付伊因業務推廣所得營業淨利中40%作為分潤，且每季即3個月結算後給付該分潤。伊因此為被上訴人開發如附表一所示之商品進入統一超商通路（下稱統一通路）、如附表二所示之商品進入全家超商通路（下稱全家通路）販售。詎被上訴人未依約於108年10月15日前給付108年7月至9月之分潤，嗣系爭協議經兩造於108年12月6日合意終止。依鑑定人吳宗璋會計師（下稱鑑定人）之鑑定結果，自107年4月2日起至108年9月30日止，伊應得之分潤金額為新臺幣（下同）760萬8,073元，及依約特販部歷年盈餘中所保留10%盈餘公積之40%即84萬5,341元，合計845萬3,414元，扣除被上訴人已給付分潤313萬5,939元後為531萬7,475元。爰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第3條第6項後段及第5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531萬7,475元，及其中168萬0,976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08年12月7日起；其餘363萬6,499元自原審追加訴之聲明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9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審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8萬0,302元及自108年12月7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請求。上訴人、被上訴人各自對其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附帶上訴。未繫屬於本院者，不予贅述）。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493萬7,173元，及其中130萬0,674元自108年12月7日起；其餘363萬6,499元自109年9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就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二、被上訴人則以：兩造已於108年9月30日合意終止系爭協議。全家通路即日翊文化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翊公司）及全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台公司）部分，因均非由上訴人推廣之業務，不應列入分潤。則依鑑定人認定之統一通路部分可供分配盈餘612萬0,858元，扣除如表三所示之108年10月至110年1月期間之退貨金額、逆物流通費、實銷補貼、廣告費及蜜麻花退貨後總損失共258萬6,497元後，盈餘減為353萬4,361元（6,120,858－2,586,497＝3,534,361），上訴人可分配之利潤為141萬3,744元（3,534,361×40%＝1,413,744），再扣除伊已分潤給上訴人313萬5,939元後，上訴人尚應退還伊172萬2,195元。縱未扣除前述退貨及相關費用，上訴人亦應退還伊68萬7,596元。而伊之總經理黃清煌住臺北市，每週南下伊之臺中辦公室負責公司之營運，故營業成本所列賓士車租金與特販部營運有關。又前述退貨及相關費用共258萬6,497元以上訴人請求分配所保留之10%法定盈餘公積共252萬3,384元部分，視為彌補虧損，兩相抵銷結果，法定盈餘公積尚有不足，無從分潤予上訴人等語，資為抗辯。並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被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另就上訴人之上訴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查兩造於107年4年2日簽訂系爭協議，約定於107年4月1日起至109年3月31日止之合作期間，共同進行商品開發及通路業務推廣等相關事宜，及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因其業務推廣所得之利潤淨利中之40%作為分潤，而分潤之方式係每季即3個月結算乙次，於次月15號前由被上訴人將前1季之分潤匯入上訴人之帳戶內等。又上訴人有為被上訴人開發如附表一所示之商品進入統一通路即捷盟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捷盟公司）及大智通文化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智通公司）銷售。被上訴人已給付上訴人分潤金額313萬5,939元。而兩造已合意終止系爭協議，並同意以遠見會計師事務所鑑定報告（下稱鑑定報告）所鑑定107年4月2日至108年9月30日的數據為兩造結算之基礎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四第82、83、541頁及卷三第509頁），且有系爭協議、鑑定報告、發票及匯款單、被上訴人與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捷盟公司所簽訂之商品供應合約可證（原審卷一第33至37頁、本院卷一第321至358頁及卷四第53至77、106、269、119至137頁），堪信為真實。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兩造已於108年9月30日合意終止系爭協議：

　　查兩造不爭執系爭協議業經兩造合意終止（本院卷四第541頁），然就合意終止之時間究係108年9月30日或108年12月6日各執一詞。查謝尚勳為上訴人之實際負責人，業據與謝尚勳有業務往來之久久好食品有限公司（久甘露企業社）實際負責人即證人李憲章證述明確（本院卷一第482頁），另被上訴人負責人配偶黃清煌結證稱：伊為被上訴人之總經理，負責被上訴人公司之營業及合約部分等語（本院卷一第268、279頁），足認謝尚勳、黃清煌分別有代表上訴人、被上訴人為終止系爭協議等相關事務之權限。又謝尚勳於108年8月26日以Line通訊軟體發送訊息予黃清煌表示：「我們合作到年底，可以嗎？」「這樣計算也比較簡單」…「還是你覺得十二月份太久了看你要切在那個時間點都可以」等語（原審卷三第151頁）；又謝尚勳與黃清煌於108年10月16日之Line對話內容為：謝尚勳:「你跟我講一個時間點…」、黃清煌:「終止是九月30」…黃清煌:「9/30帳務終止」、謝尚勳:「先切好帳務，再終止合約…」、黃清煌:「〝因為如果帳要終止在10月核對帳確認後最快有要拉到11月20號左右〞」、「我沒意見」、謝尚勳:「之前黃先生說終止在九月底」、「就依照你當時候說的」、「後面的金額就切一切」等語（本院卷一第243頁），則觀諸前揭對話前後文，堪認謝尚勳、黃清煌分別代表上訴人、被上訴人達成於108年9月30日終止系爭協議之合意，後續為核對帳務之問題。是上訴人主張其當時係附「切好帳務」再終止系爭協議之條件，因條件未成就，故系爭協議未於108年9月30日終止云云，難認可取。另兩造既已合意系爭協議於108年9月30日終止，則上訴人主張其以起訴狀繕本於108年12月6日送達予被上訴人之方式，達成兩造合意終止系爭協議乙節，即無庸再行審酌。

　㈡全家通路即日翊公司及全台公司之銷售額部分應列入上訴人之分潤範圍：

　⒈查被上訴人於原審以書狀表示：「針對原告公司提出之附表1原告協助被告公司業務發展之產品列表，其中就編號10至62通路（即如附表一所示之商品）為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及品名無意見，同意此部分之帳務資料等。針對該附表2其中編號1至編號8通路（即附表二編號1至4、6至9所示之商品）為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及品名無意見，同意此部分之帳務資料等。」（原審卷一第319頁）、「被告公司對於原告公司謝尚勳推廣被告公司之產品至日翊公司固無爭執。」（原審卷三第124頁）等語及不爭執上訴人有推廣附表二編號1、3、4所示商品（原審卷四第431至432、434頁），又被上訴人於本院自認經由日翊公司所銷售如附表二所示之商品屬上訴人推廣商品之範圍（本院卷三第509頁及卷四第144頁）。佐以被上訴人於108年2、3月計算分潤予上訴人時，亦將特販部二部（即全家通路部分）之銷貨收入計入營業收入部分（原審卷一第65、67頁）；黃清煌於108年8月11日向謝尚勳表示兩造間損益表各細帳包含統一及全家通路的管銷費用等（原審卷四第199頁），足證上訴人有為被上訴人開發推廣商品至全家通路銷售。

　⒉被上訴人雖嗣後撤銷上開自認，然為上訴人所不同意（本院卷四第146頁），依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規定，被上訴人須舉證證明前開自認與事實不符，始得撤銷該自認。被上訴人固以其員工徐建榮之證述及全台公司、日翊公司之回函等為據。惟查，證人徐建榮結稱：伊從94年擔任波蜜果菜汁通路業務，於全省便利商店有經營人脈，於106年在順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順開公司）擔任總經理特助，107年年底離職。自108年起任職於被上訴人公司，109年3月離職，主要負責全家通路開發推廣，即先與黃清煌、謝尚勳討論食品開發限定在統一通路或全家通路銷售，後續所有需在全家通路銷售的商品，都由伊處理。如附表二所示之12支商品是謝尚勳提出之商品品項，一起開會後經黃清煌決定要開發，伊及謝尚勳分別進行這些商品的開發上架，統一通路是由謝尚勳負責，伊負責全家通路。生活黑木耳露是順開公司以商標授權給被上訴人推廣至統一通路的商品，窗口是謝尚勳，新光黑木耳露是在全家通路販售，窗口是伊，新光黑木耳露是謝尚勳與久甘露企業社（代工廠）談這商品，伊於107年10月間在順開公司服務時主談該商品至全家通路販售，因謝尚勳找伊一起合作，伊就將此訊息告知謝尚勳，謝尚勳乃代表被上訴人與伊先向全家的採購做提報，謝尚勳再將此資訊帶回被上訴人，當時只有合作新光牧場黑木耳露，伊後來到被上訴人服務，全家通路銷售之其他商品後續就由伊來接洽，但伊會參考謝尚勳的建議等語（原審卷四第12至16頁、本院卷一第474至476頁）。復佐以群組名稱為「集福客—全家」之Line通訊軟體聊天紀錄，及群組名稱為「集福客—建榮（內部操作）」之Line通訊軟體聊天紀錄，顯示謝尚勳與全家通路之業務於107年10月1日下午14點、107年10月25日、107年12月7日下午14點、108年1月11日下午14點、108年1月14日上午10點均有見面就被上訴人代理之產品為商談，且謝尚勳於107年12月7日獨自與全家採購就合作業績為商討（原審卷一第215、227、285、242頁及卷四第177頁）；以及由謝尚勳開發如附表二編號1、2所示商品之電子郵件（原審卷四第181、185、193頁）。再參佐新光牧場黑糖黑木耳露之代工廠為久甘露企業社、久久好食品有限公司（下稱久久好公司），該公司實際負責人即證人李憲璋結稱：久久好公司與被上訴人簽訂「代理合約」（原審卷三第591至594頁），由久久好公司委由被上訴人將新光牧場系列產品經銷至超商等通路。從介紹到簽約都是謝尚勳帶黃清煌過來。因統一通路告一個段落後，改上全家通路，還換另外一個品牌，「新光牧場黑木耳露」是為經銷全家商路而開發的，均由謝尚勳主導、處理，久久好公司會與被上訴人簽約是謝尚勳牽線的，徐建榮也是謝尚勳帶他到被上訴人公司當業務。伊公司之新光牧場黑木耳露商品是跟著謝尚勳走，現由上訴人代理等語（本院卷一第479至482頁），且被上訴人經全家通路銷售商品之營業收入有多數係來自新光牧場黑木耳露商品，此有全台公司、日翊公司所檢送之銷售發票明細可憑（本院卷二第5至499頁、原審卷四第107至151、203至326頁），黃清煌更於108年5月9日稱「木耳露所佔季營收74%」（原審卷四第173頁），則上訴人引薦具全家通路人脈之徐建榮至被上訴人公司任職，對被上訴人於全家通路業務之推廣，自有相當助益，且被上訴人經全家通路銷售之主力商品之一新光牧場黑木耳露係由上訴人開發引進，是被上訴人不能證明其自認與事實不符，自不得撤銷自認。

　⒊至全台公司於111年5月31日以（2022）台管字第25號函覆：「本公司向集福客食品開發有限公司之採購，應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之通知後方行下單，是鈞院所詢謝尚勳是否參與商品提報會議或採購過程，本公司均一無所悉」等語；日翊公司於111年4月29日以日(商)字第11104009號函覆：「經查謝尚動非日翊文化行銷股份有限公司員工，亦不清楚其是否有參與商品提報會議或採購過程」等語（原審卷四第201、103頁），全台公司、日翊公司前揭函文僅表示不知謝尚勳是否參與全家通路之商品提報會議或採購過程，自無從據以為有利於被上訴人之認定。另被上訴人提出徐建榮處理全家通路之相關電子郵件及請購單（本院卷四第159至223頁），然僅得證明徐建榮有處理全家通路相關事宜，無從遽認謝尚勳未開發、推廣附表二所示之商品。

　⒋綜上，上訴人有與被上訴人共同開發推廣商品至全家通路銷售，洵堪認定。從而，全家通路即日翊公司及全台公司之銷售額部分應列入上訴人之分潤範圍。　

　㈢上訴人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約定，得請求107年4月2日起至108年9月30日止分潤之差額347萬5,016元；及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6項後段、第5條第2項約定，得請求盈餘公積分配73萬4,551元：

　⒈查系爭協議第3條第3、5、6項約定：「甲方（即上訴人）在於業務推展所得利潤，乙方（即被上訴人）同意甲方享有雙方議定之淨利40%所得。」、「雙方簽訂協議生效後，甲方負責業績推展，乙方負責營運管理與業務支援，在本合作協議期間，依公司法保留法定盈餘公積（10%)款項不得分配。」、「合約期滿後，雙方如欲續約，合作協議另訂之，歷年之保留盈餘公積分配方式依公司法執行，按協議淨利40%分配。」；第5條第1、2項約定：「甲乙雙方的利潤分配係根據<公司法>的會計制度執行。」、「盈餘分配：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營業所得稅款等，彌補以往虧損，次提10%為法定盈餘公積，退貨率預提5%，其餘按雙方協議比例分派。」（原審卷一第35頁）。準此，上訴人依約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特販部營業淨利之40%，並於系爭協議109年3月31日合作期間屆滿時得請求歷年所提撥法定盈餘公積之40%。雖系爭協議係於108年9月30日經兩造合意終止，然法定盈餘公積係供彌補特販部虧損時使用，則無論是契約期滿或終止，兩造已不再履行系爭協議，自無再禁止法定盈餘公積分配之必要，是探求兩造締約時之真意，上訴人應得於系爭協議108年9月30日合意終止後，依約請求法定盈餘公積之40%。

　⒉查鑑定人鑑定結果，被上訴人就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商品於107年4月2日至107年12月31日、108年1月1日至108年9月30日之營業毛利依序為1,142萬9,104元、2,340萬6,049元；營業費用依序為326萬2,590元、934萬3,616元；所得稅依序為78萬7,352元、55萬9,489元（見鑑定報告第5、6頁，本院卷四第63、65頁）。又被上訴人辯稱如附表一所示之商品於108年10月至110年1月期間遭退貨，並需支付逆物流通費，另支付通路實銷補貼、廣告費及蜜麻花退貨總損失如附表三所示共計258萬6,497元，應予扣除等情，業據提出捷盟公司退貨單、退貨配送費電子發票、捷盟公司之實銷補貼、廣告作業費等費用扣款明細等為證（本院卷四第505頁、原審卷三第310至313頁），上訴人對上開文書之真正並不爭執，復參佐統一通路商品係於商品期限即將屆至時才退回，此為上訴人所是認（本院卷四第542頁），是兩造於每季計算分潤時，勢必難以將退貨成本全部計入，故於系爭協議約定退貨率預提5%，且該預提退貨金額不在上訴人得請求分潤之範圍，則探求兩造之真意，退貨損失於實際發生時，即應列為成本計算，方符合公平原則，從而，被上訴人辯稱計算可分配盈餘時應扣除實際退貨及其他費用成本乙節，應屬有據。至於鑑定人雖結稱被上訴人未將退回之商品植入晶片，並將之放進統倉再銷售，無從區分退貨之商品販售予統一通路的時間是在108年9月30日之前或108年9月30日至同年12月6日之間等語（本院卷四第236頁）。然兩造於108年9月30日已合意終止系爭協議，並清理帳務，衡情108年9月30日之後應無再將上訴人推廣之商品入倉，衍生切帳困擾。上訴人雖以退貨商品被上訴人可再處分獲利，終止後之再處分收入未計入分潤，自不得將終止後之退貨計入成本云云。惟統一通路所退回之商品均已是即期品，甚難再售出或需以極低價格出售，且該等即期品出售所得屬鑑定報告中之「其他」收入項目，而於107年4月2日至107年12月31日、108年1月1日至108年9月30日銷貨退回金額分別高達371萬2,551元、666萬5,039元；然「其他」收入分別為稅後淨利7,987元、虧損28萬6,402元（見鑑定報告第5、6頁，本院卷四第63、65頁），退貨商品再出售所得僅占退貨商品價值2%（7,987/3,712,551），即退貨商品價值與再處分收入落差甚大，甚至低於因再銷售所支出之成本而產生虧損，衡情應將此部分退貨及相關費用計入成本，以符公平。又細繹則被上訴人所提如附表三所示共計258萬6,497元，除應扣除非屬如附表一所示商品之108年10月「星球工坊爆米花蔗香焦糖口味」500元及逆物流費5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以下同）、無退貨單據之108年11月「連城記地瓜酥-黑糖口味」167元及逆物流費18元、109年7月三峽DC之5,940元、4,785元、7,479元及高雄DC之1萬4,124元、1萬3,233元、1萬4,896元以及其逆物流費651元、524元、820元、1,548元、1,450元及1,633元、109年8月「幸福好味-芒果乾」46元（記載4,217元，但退貨單據為4,171元，相差46元）、109年11月「泰泉芒果片」287元（記載6,089元，但退貨單據為5,802元，相差287元）外（本院卷四第321、343、399、413、419頁），得列計之退貨及相關費用共251萬8,341元（2,586,497－500－55－167－18－14,124－13,233－14,896－5,940－4,785－7,479－651－524－820－1,548－1,450－1,633－46－287＝2,518,341）。另被上訴人設有臺北辦公室、臺中辦公室及集集辦公司（見鑑定報告第10頁，本院卷四第73），且鑑定人結稱被上訴人之臺中辦公室有處理特販部及本部業務，臺北辦公室也有處理到各通路之業務（即包含特販部業務）等語（本院卷四第237至238頁），堪認被上訴人之臺北辦公室、臺中辦公室均有處理特販部之業務，況特販部主要推廣之兩大超商通路，遍佈全省，則被上訴人辯稱其有使用車輛往來臺北、臺中等地處理業務之需要，非無可信，上訴人指稱鑑定報告所列營業成本包含賓士車租金，該租金與特販部營運無關，應予剔除云云，難認可取。據上所陳，被上訴人就附表一、二所示之商品於107年4月2日至108年9月30日之營業毛利為1,142萬9,104元、2,340萬6,049元，除扣除營業費用326萬2,590元、934萬3,616元及所得稅78萬7,352元、55萬9,489元外，應再扣除前述退貨及相關費用共251萬8,341元，始為特販部此期間之稅後淨利，依此計算該稅後淨利為1,836萬3,765元（11,429,104＋23,406,049－3,262,590－11,396,830－787,352－559,489－2,518,341＝18,363,756），依約須先提10%法定盈餘公積即183萬6,377元（18,363,756×10%＝1,836,377），則上訴人依約得分潤其40%之金額為661萬0,955元｛（18,363,756－1,836,377）×40%＝6,610,955）｝，扣除被上訴人已給付之分潤金額313萬5,939元後，上訴人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約定得請求之分潤金額為347萬5,016元。

　⒊依系爭協議第5條第1、2項約定，特販部於107年4月2日至108年9月30日所應提之10%法定盈餘公積為183萬6,377元，已如前述，則上訴人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6項、第5條第2項約定，得請求183萬6,377元之40%即為73萬4,551元。從而，上訴人得請求之金額總計為420萬9,567元（淨利分潤差額3,475,016元＋法定盈餘公積分潤734,551元＝4,209,567）。

　㈣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者，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而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規定甚明。查兩造約定上訴人之分潤由被上訴人每3個月結算，並於次月15號前給付上訴人乙情，詳如前述，雖有確定期限；然上訴人請求分潤法定盈餘公積，則無確定期限，又均未另約定利率。從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20萬9,567元，及其中168萬0,976元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8年12月7日（於108年12月6日送達被上訴人，見原審卷一第79頁之送達證書）起；其餘252萬8,591元（4,209,567－1,680,976＝2,528,591）加計自原審追加訴之聲明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9月5日（於109年9月4日經被上訴人訴訟代理人簽收，見原審卷一第357頁）起之法定遲延利息，核屬有據；逾此範圍，即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第6項、第5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20萬9,567元，及其中168萬0,976元自108年12月7日起；其餘252萬8,591元自109年9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上開應准許之部分，原審就被上訴人應給付382萬9,265元（4,209,567－380,302），及其中130萬0,674元（1,680,976－380,302）自108年12月7日起算；其餘252萬8,591元自109年9月5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合，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開其餘應准許之部分，原審為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分別諭知兩造供擔保後，得、免假執行；及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無不合，上訴人之其餘上訴、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決所命給付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賴惠慈

　　　　　　　　　　　　　　法　官　 陳彥君

　　　　　　　　　　　　　　法　官　 賴秀蘭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不得上訴。

被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 　　日

　　　　　　　　　　　　　　

　　　　　　　　　　　　　　書記官　 林怡君

附表一

通路為統一超商部分  編號 品名 1 東港名產-鮪魚糖 2 Hello Kitty 甜蜜久久果乾禮盒 3 酷覓星豬事大吉心有所鼠禮盒 4 酷覓星伯爵珍珠奶茶酥 5 綿菓子工坊棉花糖-跳跳糖 6 正合味碳燒鱈魚片 7 喜樂麥醬心鹹蛋黃酥-原味 8 喜樂麥醬心鹹蛋黃酥-辣味 9 酷覓星香鬆起士糙米捲 10 奧利塔純橄欖油禮盒(單入) 11 大板根碧螺春鳳梨酥禮盒 12 安平小鋪海老小圓寶蝦餅禮盒 13 HelloKitty 芝麻蛋捲禮盒小熊好友 14 蜜蜂故事館蜂蜜芝麻蛋捲禮盒 15 (量)大眼蝦蝦爆了-玉米濃湯 16 (量)大眼蝦蝦爆了-香濃起司 17  (量)連城記地瓜脆餅 18 (量)幸福好味-芒果乾 19 北田五穀168 多穀棒-蛋黃口味 20 蜜蜂故事館手壓蜜 21 芒果片 22 梅子片 23 大板根碧螺春蛋捲 24 貝肯庄杏仁芝麻肉鬆捲心酥禮盒 25 大板根三峽碧螺春蛋捲禮盒 26 Hello Kitty 巧心捲禮盒 27 Hello Kitty 穀物米捲禮盒 28 Hello Kitty 巧巧鬆餅禮盒 29 香檬汁 30 連城記地瓜脆餅 31 阮的肉乾-筷子肉干餓魔包 32 安平小鋪非油炸鮮爆蝦餅 33 正合味鱈魚棒 34 布田土豆酥糖 35 明奇蜜麻花 36 連城記-芋頭酥餅 37 老楊沙茶酥餅 38 長松鮮乳棒 39 老楊花生酥餅 40 大眼蝦蝦薯條-起司 41 大眼蝦蝦薯條-原味 42 大眼蝦蝦薯條-田園番茄 43 星球工坊爆米花-焦糖鹹蛋黃 44  (區)連城記地瓜酥-黑糖口味 45  (區)連城記地瓜酥-原味 46  (區)星球工坊爆米花-歐可真奶茶 47  (區)星球工坊爆米花-快車肉紙 48 星球爆米花-彩月禮盒 49 彩茶捲-台灣茶系列 50 生活黑木耳-原味 51 生活黑木耳-銀杏 

附表二

通路為全家超商   編號 品名 上訴人所舉之證據 1 C2O　100%純椰子水 1.被上訴人自認（原審卷一319頁及卷二124頁）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 239、243、245、249頁） 3.被上訴人公司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二289頁） 4.C2O椰子水廠商寄發予上訴人之電子信件（原證36） 5.被上訴人公司寄發之商品提報資料（原證26） 2 新光牧場-黑木耳露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10、216、219、230頁；原證37、38） 3.全台公司寄發之電子信件（原證27） 4.被上訴人公司寄發之商品提報資料（原證26） 3 火燒蝦風味蝦薯條（組合袋）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參原審卷一257頁） 4 157meis 爆米花-焦糖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28、229、266、297頁） 5 157meis 爆米花-起司 被上訴人公司寄發之提報文件（原證23） 6 綠島飛魚餅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57頁） 7 千葉越南帶皮腰果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88、297頁） 8 蜂蜜故事館蛋糕餅乾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69、271頁） 3.被上訴人公司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二286頁） 4.被上訴人公司寄發之商品提報資料（原證26） 9 台灣珍穀力夾心海苔超值組 1.被上訴人自認（卷頁同前） 2.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70頁） 3.被上訴人公司寄發之商品提報資料（原證26） 10 今川農場白木耳露（原係新光牧場品牌，原證24-1） 1.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審卷一265、267、270頁） 2.上訴人公司人員與白木耳露廠商之對話紀錄（原證24-2） 3.被上訴人寄發之商品提報資料（原證26） 11 安平小鋪(蝦餅禮盒） 被上訴人寄發之商品提報資料（原證25） 12 安平小鋪（龍蝦餅禮盒）  





